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41號

民國112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達臻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足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  律師

            曾嘉雯  律師

            陳亮妤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邱郁芸           

            陳佳純           

            王春雅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

華民國111年7月28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54030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派員至原告位在○○

市○○區○○○路○○巷00號營業場所稽查，分別在包廂

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1月6日140包、效

期111年3月13日90包、未標示日期28包）共計258包；在

廚房查獲「佛跳牆」（效期110年2月22日）1盒、「木鱉

果汁」（效期110年12月12日）1包、「黑胡椒里肌豬排」

（效期110年4月12日）1包、「桂冠花生包餡小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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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110年12月7日）1盒、「桂冠芝麻包餡小湯圓」

（效期110年10月19日）1盒、「辻利抹茶包餡小湯圓」

（效期110年9月6日）1盒、「牛奶糖包餡小湯圓」（效期

110年11月2日）1盒、「翡翠」（效期111年1月21日1包、

效期110年10月15日2包）共計3包、「遠東乳人造奶油」

（效期110年11月24日）1盒（剩餘50公克)等已逾有效日

期之食品。同日被告另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

路00號承攬機構場所稽查，在其廚房查獲「白米（30公斤

裝）」（效期111年3月13日）24袋。前揭逾有效日期之食

品共計10項總重量7,624.5公斤（下稱系爭逾期食品）。

（二）被告認原告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

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有迅速調查釐清之必要，於111年3月

26日（星期六）原告派員向被告陳述意見時，請原告提供

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等8項相關資料，原告表示相關資料

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予被告。惟被告

認原告屆時並未送達相關資料而有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

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情事，乃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

定於同年月29日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行政裁處

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罰

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因被告承辦人未依約聯繫致未能遵期提出文件，不符

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違章行為，被告未盡調查義務所

為原處分，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⑴食安法第1條已揭櫫制訂目的在於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

質，以維護國民健康，因此現行法第47條第11款及第12款

規定對不能或不願提供不符合該法規定物品之來源者課處

罰鍰，即在課予販售不符合規定物品之業者確實提供產品

來源或交易證明之義務，俾利主管機關進行後續之源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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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防止不合格產品之產製者繼續產製販售，危害消費者

飲食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⑵行政程序法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應作成行

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

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

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根據。行政

罰法第44條、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

處分或對人民為行政罰時，除盡調查義務，尚應於行政罰

裁處書明確記載行為人違法事實而不可僅概括記錄。

　  ⑶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

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21時許通知原告至被告機關

陳述意見，當時證人宋瑞政以律師身分陪同原告在場，並

在陳述意見書「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被告指定原告

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文件，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

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

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證人宋瑞政確認，並

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111年3月28日（星期一），

著手與證人宋瑞政積極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因原告應陳報

資料龐多，原告即使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

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故請證人宋瑞政詢問被告能否

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

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致原告僅能以費

時方式複印並陳報資料。

　  ⑷111年3月28日下午，證人宋瑞政請其助理將原告應陳報資

料整理如陳報狀及其所附證物（下稱系爭陳報文件）送至

被告機關，惟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為由，

拒絕收受原告所提出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

被告機關表示：原告既於指定時點前提出系爭陳報文件，

依一般行政機關收受文件程序，機關並無拒絕收件之權

利，縱有確認文件必要，亦屬被告後續審核、補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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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告仍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提

出系爭陳報文件，故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

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一

事，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事務所。

　  ⑸原告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21時許，積極聯

絡被告並詢問當日如何交付陳報資料，被告承辦人劉錦燕

（即本件主要承辦人）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

前，由原告親自將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並協助釐清

陳報資料內容，李玉秋亦向劉錦燕表示：其等自高雄楠梓

出發，須先至證人宋瑞政位在前金區之事務所領取下午遭

被告拒收而由證人宋瑞政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

量所需交通時間，等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此有李玉秋及

劉錦燕通話錄音及其譯文可證。豈料，被告之後未再接聽

原告電話，致當日未能如期交付系爭陳報文件。

　  ⑹被告在一般人休息時間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且僅給予原告

極為短暫時間準備陳報資料。原告於陳述意見後即積極與

證人宋瑞政聯繫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又擔心複印正本資料

過於費時致遲誤被告指定陳報時間，故詢問被告可否先交

付文件正本，然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

原告提出陳報方式。原告於被告指定時點前，委請證人宋

瑞政及其助理為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又遭被告以原告

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或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等違

背公務機關通常收件流程事由拒絕收受文件；嗣因被告拒

收證人提出文件，由被告另行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

21時前親自將文件送至被告機關，詎被告於上開時點又不

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文件。從而，原告於

短促時間內已竭力配合被告並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惟被告

未曾告知原告須親自到場核對文件方可認完成送件，且被

告既於陳述意見日允許證人宋瑞政以原告代理人身分在場

陳述意見，然在證人宋瑞政為原告遵期提出文件時，反以

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文件；嗣在被告另行指定陳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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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點時，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系爭

陳報文件，均足證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原告無法於

指定時點交付文件，此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

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

之違法情形，顯不相符。

　  ⑺被告固抗辯原告未提供本件所涉逾期白米進貨單據，違反

協力義務情節重大，其裁處100萬元罰鍰未違反比例原

則。然由證人宋瑞政證述及陳報狀可知，系爭逾期白米為

仁愛之家所提供，並非由原告進貨而無留存相關進貨資

料，故原告載明此部分資料應由被告依職權函詢相關單位

以釐清白米來源，然被告疏查上情，遽認原告未提供白米

進貨資料而有故意規避配合被告調查行為，其認定顯有違

誤。再者，原告隔日即將所需文件陳報予被告，益徵原告

並無該款違法行為，被告未調查上情，亦未具體詳載其裁

罰理由，原處分有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2、縱認原告有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被告未審酌個案違法

情節輕微，逕裁處罰鍰100萬元，顯屬裁量濫用、悖於比

例原則，應予撤銷：

　  ⑴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又主管機關於

裁處時，固有其裁量之權限，然就不同之違法事實裁處罰

鍰，若未分辨其不同情節，不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旨意，

其裁量權行使即出於恣意而屬裁量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

法。換言之，立法機關制定罰鍰額度之上下限，授權行政

機關裁量權者，行政機關固得於該罰鍰上下限內選擇適當

之額度，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量立法授權目

的為之，否則縱其裁處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上限額

度，亦損及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公務員行使

裁量權時，應在法令規範之範圍內選擇適當方式為之，而

不得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倘作成行政處分時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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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所允許之範圍，或於相同事實基礎下不為相同處理，

與平等原則有違，均係裁量逾越。被告認定原告構成食安

法第47條第11款行為而有處以3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

之裁量權限，惟其依此裁量規定，應審酌個案情節，受法

律授權意旨及一般法律原則等制約，非得恣意擅為。

　  ⑵原告縱有延宕提出資料而屬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於11

1年3月28日約定繳交文件期日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繳

交不能，且原告隔日即完成送件，難認原告有故意妨礙被

告調查之行為。原告縱有部分文件不及陳繳，其違法情節

尚屬輕微，參考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違反

行為，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間，則被

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即裁處100萬元

之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即屬違法而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第1項規定，被課予保存產品原材料、

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件之作為義務。衛生福利部107

年9月27日公告「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

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要求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

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

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5年，其立法目的

係為確實掌握產品上游供應商，規範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

存產品來源文件，此為原告無可迴避之食品業者責任。而

食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復要求食品業者提供原料

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

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主管機關並得查閱、扣留或複

製之，被告具調閱原告資訊之權限，其應隨時配合提供。

　 2、原告平日既以供應公司行號、社福機構、學校等團體集體

膳食為常業，多數合作關係達數年以上，與前開機構亦簽

訂採購契約約定食材之來源應符合食安法規範，掌握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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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或相關佐證文件理應清楚明瞭且完整，相較一般小型

食品業者對消費者產生之影響，有更高之行政法上義務。

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之食

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

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

影響擴大，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

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

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

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含驗

收紀錄）、進貨食材廠商、近一年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

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廚師班表、勞健保、

薪資表等資料。被告已配合原告給予2日（含假日）讓原

告充分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之理由。本案屬食品

安全關注事件，原告未考量消費大眾飲食衛生及其製售層

面廣大，未及時將相關資料提供，反將無法如期繳交文件

之責任歸咎於被告，嚴重延誤被告後續行政調查。其雖於

隔日繳交文件，然其提供之資料仍有闕漏，經被告檢視後

發文請原告再為補充，至111年3月30日初步補正完畢，已

延宕調查期程數日，原告難辭其咎。近日再度清查案內關

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原告完全未提供，僅檢具其他

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之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

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

　 3、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

規定委任證人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

人：

　  ⑴從證人宋瑞政之證述暨其與原告員工李玉秋通訊對話紀

錄，僅可得悉證人宋瑞政確有提供原告法律諮詢及協助撰

擬文書之服務，未見提及「委任」相關事宜。111年3月26

日（星期六）晚上證人宋瑞政陪同顏榮利至被告機關陳述

意見，係以原告公司代理人顏榮利之「代理人輔佐人」身

分出席簽名。截至111年3月28日，被告並未接獲原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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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書面委任顏榮利以外，書面委任其他人辦理本案行政程

序之文書，此經證人證述：「111年3月28日我沒有攜帶委

任書，直到衛生局視察提出我沒有委任書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沒有再發言了。……」「……我們在3月28日沒有向

貴局另行提出委任書面。」可知原告至111年3月28日，僅

書面委任顏榮利有權代為處理原告與本案陳述意見事宜。

　  ⑵本案起於原告有無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之行政調查，

被告職權開啟行政程序後，依法請原告提出與本案相關之

必要文件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20條第2款、第24條第1項

規定，得為行政程序行為者僅有原告之法定代表人林足及

正式受委任提出委託書之自然人顏榮利，證人宋瑞政自始

僅具行政程序法第31條之輔佐人資格，無從代表原告從事

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雖證人宋瑞政稱：「……我當

時認為是單純地先遞狀進去，資料缺少就等後面隨時好了

再隨時補呈，……，我覺得與一般承辦行政訴訟事件或訴

願書或行政機關文件只是送文進去，沒有拒收權利……」

惟依行政程序法第3條規定，證人宋瑞政所稱司法機關訴

訟事件，非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而訴願案件另有訴願

法之流程規範，亦不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被告依食安

法請原告提出證據資料所為行政調查，屬行政程序法涵攝

適用範圍，證人宋瑞政之理解與法規範不符。

　  ⑶有關行政程序行為，當事人對行政機關進行意思表示或其

他事實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37條、第40條、第

49條規範意旨，具備法律效力之作法，限於當事人本身、

當事人書面委任之代理人親自向行政機關辦理或掛號郵寄

送達資訊之方式，其他未經行政機關許可之便宜措施，不

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自得依法拒絕。基此，亦

無原告所稱被告應事先告知原告或證人宋瑞政須親自到場

逐一核對所繳文件才算完成收件等應行法定步驟流程。

　  ⑷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繳交相關必要食品

資訊，未於該期日見到原告代表人或原告代理人顏榮利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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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證據，僅有非受委任、亦未出具委任書之證人宋瑞政律

師及其助理林貽鑫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被告下班時間以原

告名義向被告表示欲履行原告之法定義務行政行為，被告

尚難准其所請。

　 4、關於原告主張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其無法於指定時

間內交付文件，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

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

情形不符乙節：

　  ⑴原告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

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等情。此為行政機

關之合法流程，收受當事人之文件證據後，除非法有明文

應予歸還當事人，否則即歸屬行政機關之內部文件。依行

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如有閱覽、抄寫、複印或攝

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需求，再向被告依法調取；於法並無

原告給予正本得再自行向行政機關抽換之作法。被告於11

1年3月25日行政調查時，原告自行承諾於111年3月28日陳

報資料，提供食品進出貨單據、相關原料來源文件，同屬

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及第41條第1項第2款所應盡之法定義

務，原告自應依其承諾之時限提交相關資訊，並無延遲之

正當事由。

　  ⑵原告主張111年3月28日20時，被告承辦人劉錦燕聯繫原告

之會計李玉秋，告知原告應於當日21時前送件，請李玉秋

等待回報主管後回電，惟劉錦燕未依約回覆等語。被告已

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載明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

17時送交被告指定之文件，並未因此更改異動指定時段。

承辦人劉錦燕111年3月28日電話所言延後繳交資料等詞，

尚未經被告首長授權，亦未經批准，此點從原告提供之錄

音譯文：「……（劉）……妳那麼久我們長官沒辦法……

我跟我長官講……我撥電話，你們老闆都不接。……我來

請示一下長官……」可證。原告111年3月28日17時前未提

供完整文件，已違反應盡協力義務，原告主張無足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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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00萬元始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

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⑴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本案屬社會矚目案件，甚至牽

涉公辦民營機構（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社會局仁愛

之家、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等）採購合約，調查過程有其時

效限制，被告難以料想原告延宕調查期程，相關逾期食品

是否仍對外輸送供應或造成證據之滅失，且供應對象為受

扶助之老人及孩童，無拒絕食用能力，產品流向正確掌握

對民生食品安全保障之重要性及所生危險程度，原告違反

本件協力義務之嚴重性、應受責難程度甚高，非一般食品

違規案件影響力可及，非裁處罰鍰100萬元不足以達成食

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⑵原告主張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以其他縣市裁量基準

表，就原告第1次所涉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之行為，

於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之間，被告未

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裁處100萬元高額罰

鍰，顯然裁量逾越等詞。各縣市政府為各別獨立之公法

人，於不違反法律規定前提，具有行政裁量權，得自行訂

定適切之統一裁罰基準，作為案件裁處參考依據，惟此係

地方自治權限範疇，其效力無法拘束其他非轄管之縣市政

府。況原告提供之臺北市及屏東縣政府關於食安法之統一

裁罰基準，備註均記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

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

或食品業者之登錄……」可知實際對於各類個案裁罰金

額，仍應審酌個案發生之情節，由主管機關給予適當之裁

罰評價，方謂依法行政。原告違犯情節造成之影響，其品

項、數量、供應對象人數、所獲營利，波及社會層面甚

廣，檢調機關亦追查中，難認輕微違法情節，其所述不足

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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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對於食品業者之健全管理、監督攸關民眾身體健康等法

益，具有公益性質，自與一般行為有別，食安法旨在保障

不特定多數人身體、健康權益，其規範乃立法者基於國民

健康此重大公共利益之維護出發，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原告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違規事證明確，本案

處以100萬元罰鍰，已兼顧法、理、情及行政目的達成。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行為是否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

 (二）被告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100萬元

罰鍰，有無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裁量濫用、違反

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1

年3月25日簡式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3頁)、現場違規

產品封存一覽表(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訴願卷第7

9頁)、現場照片(見訴願卷第80頁至第83頁)、111年3月25

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7頁至第78頁)、111年3

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5頁、本院卷第21頁

至第23頁）、111年3月29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

函(見本院卷第79頁；下稱111年3月29日函)、原告111年3

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111年3月30日

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

頁至第36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9頁）

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食安法

　　⑴第1條：「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

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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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第9條第1項：「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

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⑶第15條第1項第8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

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八、逾有效日

期。……」

　　⑷第41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

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

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

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

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

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

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

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

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

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

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

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

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⑸第42條：「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⑹第47條第11款、第1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

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

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

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

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十二、對依本法規定

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2、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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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第1條：「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2條規定訂定

之。」

　　⑵第3條：「(第1項)主管機關對食品業之查核事項，範圍如

下：一、食品業者之基本資料。二、實施自主管理之相關

資料。三、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

置。四、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情形。五、執行食品之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之情形。六、執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

情形。七、執行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之情形。八、執行食品

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情形。九、執行食

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之情形。十、執行公共飲食場

所衛生管理辦法之情形。十一、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第2項)前項第9款之查核應會同工

業主管機關為之。」

　　⑶第4條：「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查核範圍如下：一、有

關本法第15條至第18條、第20條第2項至第4項、第21條之

食品衛生管理規定事項。二、有關本法第22條至第29條之

食品標示及廣告規定事項。三、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

　　⑷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

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

閱。(第2項)主管機關因查核、檢驗之必要，得將前項資

料或紀錄原件或複製件，予以扣留。……」

（三）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原告行為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

存」行為；被告依該條款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100萬元，

難認適法：

　 1、按食安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

國民健康，此觀該法第1條即明。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

文件。」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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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

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

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

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

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

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

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

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

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

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

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

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衛生福利部依

食安法第42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

第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

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準此，

食品業者對於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

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負有保存及提供

主管機關查核之義務。

　 2、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第12款分別對於食品業者「規避、

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及

「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

實」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設有罰則，俾使主管機關得

以即時調查追蹤產源，防止不合法產品持續流通市面，危

害食品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其中食安法第47

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

驗、查扣或封存」行為，係指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稽查時所為查核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

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及查

核前揭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3條、第4條所定事

項；抽樣檢驗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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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查扣或封存不符合該法規定之食

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

潔劑等行為。而同條第12款所稱「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

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行為，係指食品業者對

食安法規定應提供予主管機關查核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

及成品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

錄，拒不提供主管機關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而

言。前後對照以觀，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查核」係上位

概念；而該條第12款所定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本

屬「規避查核」之具體行為態樣。立法者於102年修正食

安法時考量業者拒不提供依該法規定應提供資料行為本質

之特殊性及所危害之法益，始將該具體行為態樣於食安法

第47條第12款特別明文列舉，以作為裁處依據。倘食品業

者於主管機關人員稽查時縱未能即時提供完全資料，然其

並無藉故不讓主管機關人員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之情

事，事後亦無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進

行查核，其是否仍該當於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

絕查核，則應依具體個案情狀認定。

　 3、被告於111年3月29日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

分裁處原告100萬元罰鍰，其裁處書事實欄記載「（一）

受裁處人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經本局111

年3月25日查獲涉貯存及製售合約單位逾期食品，違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二）上述事

實經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委託實際負責人顏榮利

111年3月26日至本局陳述意見，表示案內相關資料會配合

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送達本局並紀錄在卷；惟111年3月

28日20時仍未見到相關資料送達，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處如主旨。」其裁處理由欄記

載：「（二）本案經本局查獲食材逾有效期限，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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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法第41條並有進行後續食材來源查核釐清必要，受裁

處人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本局指定之相關事證資

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

危害進一步擴大，爰依同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罰如主

旨」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即

明，足見被告係認定原告於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將其指

定之相關事證資料送達被告機關，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

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

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之違章行為。惟查：

　　⑴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前往爭訟概要欄所載處所

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

間原告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原告公司係由代表人林足委

任該公司專案經理顏榮利為代理人出席，並由宋瑞政律師

陪同，宋瑞政律師在被告陳述意見紀錄表之代理人輔佐人

欄位簽名等情，有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本院

卷第21頁至第23頁）及委託書（見訴願卷第76頁）附卷可

稽。觀諸該陳述意見紀錄表記載，原告當時表示將於111

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

收資料、各機構契約書、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廚

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出貨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

贈者資料等。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

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

報資料傳送予宋瑞政律師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

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

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等情，業據證人

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2頁至第286頁），並

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

17頁）附卷可佐。

　　⑵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請其助理將陳報書狀及系

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後，因被告人員點收系爭陳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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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費時甚久，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向被告人員表

示：依一般收文程序，機關並無拒收權利，因被告很急，

其只是送件要被告先收下，縱有文件缺漏亦屬後續補件問

題，為何要其助理費時跟被告人員確認，然因被告人員以

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系爭陳報文件，證

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

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律

師事務所等情，亦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

第284頁至第285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

（見本院卷第308頁至第315頁）附卷可佐。

　　⑶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3分

至20時5分間，與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聯絡詢問並約定

當晚由原告趕赴被告機關遞交系爭陳報文件事宜，並向劉

錦燕表示：除其手上已執有之尚未影印正本資料，其另需

自高雄楠梓出發至位在前金區之律師事務所領取該日下午

遭被告拒收而由宋瑞政律師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

考量所需交通時間，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等情，此有李玉

秋與劉錦燕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1頁至

第33頁）在卷可稽。而原告公司代表人之代理人顏榮利於

當日20時35分至20時39分間再撥打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

電話欲聯絡時，被告即未再接聽電話等情，此有原告提出

之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4頁）在卷可憑。堪認原告主張

其應陳報資料甚多，原告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

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經證人宋瑞政電話詢問被

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

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原告僅能

繼續複印陳報資料，後經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

為原告遞交陳報文件時，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

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聯繫被告人員約定

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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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提出系爭陳

報文件等情，並非憑空杜撰，應係可採。

　　⑷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向被告提出陳報書檢送系爭陳

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該陳報書就陳報事項載明：

（一）「各機構契約書」部分詳如附件1所示；（二）

「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部分：經查此部分文件

陳報人並無留存，請被告依職權發文逕向各機構調閱，

（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三）「進貨

資料（1年份）、廠商資料與出貨紀錄」部分：1.進貨資

料詳如附件2所示（旁邊手寫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

「林足」之印文）；2.廠商資料於進貨資料上皆有記載廠

商名稱；3.由於陳報人係主要於各機構廚房進行烹煮並專

門為機構內成員提供膳食……故無出貨紀錄；（四）「廚

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部分

詳如附件3所示（旁邊手寫廚師共7位、廚師及廚工名單名

冊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缺」且蓋「林足」之印

文）；（五）「員工督導紀錄」部分詳如附件4所示（旁

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六）「宴會

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部分如附件5所示……（旁

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七）「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下稱仁愛之家）救助米來源、台

電高雄訓練所查獲逾期白米說明」部分……（旁邊手寫

「缺」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證物名稱及件數

則記載：附件1：各機構契約書（旁邊手寫「缺」正修科

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契約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

2：進貨資料（旁邊手寫「3/29已補110年2月-111年3月中

旬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3：廚師及廚工名冊、廚

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旁邊手寫「缺」且蓋

「林足」之印文）；附件4：員工督導紀錄（旁邊手寫

「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5：宴會菜單

（達臻美食館楠梓店）（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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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印文）；該陳報書末頁則有手寫被告食品科已收件

如前，簽收者及111.3.29 at 13:50等情，有原告111年3

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在卷可稽，足見

原告於111年3月29日向被告遞交該陳報書並檢送系爭陳報

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而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

漏，乃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

前補正其與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簽訂之承攬契約

書及廚師、廚工名單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等資料，有

被告111年3月29日函(見本院卷第79頁)附卷可憑。而原告

則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等

情，有原告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

頁)、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110年11月25日採購案契約

書(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3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

之家110年11月26日111年度家民伙食委外經營辦理勞務採

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80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福利基金會燕巢家園111年2月9日團膳契約書暨檢附衛生

管理自主檢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94頁)、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110年12月13日高雄訓練中心111

年度餐廳膳食勞務工作採購契約暨檢附同意書、切結書及

廚房人員名單(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219頁)、正修學校財

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0年7月26日學生餐廳自助餐區委託

經營合約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221頁至第235頁)在卷可

考。

　　⑸綜觀前情，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向被告陳

述意見後，確已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

（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

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繼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由宋瑞政

律師派其助理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

關，惟因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問題發生爭議，被

告人員以宋瑞政律師未具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

原告公司人員獲悉前情後，電話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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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顏榮利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

其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完成遞交系爭

陳報文件；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即向被告提出前揭

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被告認原告所

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

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原告即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

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堪認原告對於被告命其提出相

關資料以供查核之行政行為並非毫無積極作為，其未能於

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實係因前述點收

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爭議所致，而後續原告亦依被告

所命補正事項逐次加以補陳，依前揭說明，尚難據此即認

原告有何故意規避、妨礙或拒絕食安法所定查核之行為。

被告於111年3月29日即以原告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

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

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為由，認定其違反食

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並予裁處100萬罰鍰，即屬可議。

　 4、被告固抗辯：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因貯存達7,

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

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

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被告有必

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

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

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

日17時前提供資料；被告已予2日讓其整理繳交資料，其

無正當延遲理由；且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

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

程序行為之代理人，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

序行為，被告自得依法拒絕；原告遲至111年3月30日始補

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且被告近日清查發覺原告

完全未提供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僅檢具其他

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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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云云。然按

傳達本人意思表示之使者與代本人為表示意思之代理人性

質顯有不同，使者為傳達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送達

書信電報，在性質上為傳達機關；或表示本人已決定之意

思表示，如代為傳言或實施行為，在性質上為表示機關，

其僅為本人手足之延長，自無提出代理委任書狀之必要。

觀諸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

係以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名義提出，堪認宋瑞政律師或其

助理所為僅屬代為撰狀並代為遞交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

件，依前揭說明，其係傳達或表示原告已決定之意思表

示，性質上僅為原告手足之延長，其於111年3月28日下午

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自無提

出行政程序行為代理人委任書狀之必要，被告並不能以其

未具代理人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

件，據此原告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

序，即難歸責原告。再觀諸原告所提出前揭各機構契約書

內容，堪認原告係為各機構提供團膳服務之業者，在各機

構廚房內烹煮食材提供機構內成員膳食，並非以銷售食材

為業，且其陳報書已表明系爭逾期白米均為仁愛之家向來

提供該公司自由使用之救助米，故原告僅檢具其他類食材

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而無白米進貨單及出貨資

料，難認悖於常情；況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晚間向至被告

陳述意見時已陳明其所承攬團膳之各機構名稱，被告為免

危害影響擴大亦得無待原告陳報相關文件即逕行採取相應

防免措施，且被告如急於釐清逾期食材流向及其供應對

象，更無由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原告委請律師事務所人員

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以前揭程

序爭議理由拒絕收件，反而延宕調查期程。從而，被告上

開抗辯仍不足作為不利於原告認定之佐憑，自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證據尚遽難認被告據以裁罰原告之行為該

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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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構成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

該條款為由作成原處分裁處罰鍰100萬元，即非適法；訴願

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必要，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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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本

案之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亦得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

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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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41號
民國112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達臻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足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  律師
            曾嘉雯  律師
            陳亮妤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邱郁芸            
            陳佳純            
            王春雅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5403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巷00號營業場所稽查，分別在包廂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1月6日140包、效期111年3月13日90包、未標示日期28包）共計258包；在廚房查獲「佛跳牆」（效期110年2月22日）1盒、「木鱉果汁」（效期110年12月12日）1包、「黑胡椒里肌豬排」（效期110年4月12日）1包、「桂冠花生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2月7日）1盒、「桂冠芝麻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0月19日）1盒、「辻利抹茶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9月6日）1盒、「牛奶糖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1月2日）1盒、「翡翠」（效期111年1月21日1包、效期110年10月15日2包）共計3包、「遠東乳人造奶油」（效期110年11月24日）1盒（剩餘50公克)等已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同日被告另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00號承攬機構場所稽查，在其廚房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3月13日）24袋。前揭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共計10項總重量7,624.5公斤（下稱系爭逾期食品）。
（二）被告認原告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有迅速調查釐清之必要，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原告派員向被告陳述意見時，請原告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等8項相關資料，原告表示相關資料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予被告。惟被告認原告屆時並未送達相關資料而有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情事，乃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於同年月29日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因被告承辦人未依約聯繫致未能遵期提出文件，不符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違章行為，被告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⑴食安法第1條已揭櫫制訂目的在於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以維護國民健康，因此現行法第47條第11款及第12款規定對不能或不願提供不符合該法規定物品之來源者課處罰鍰，即在課予販售不符合規定物品之業者確實提供產品來源或交易證明之義務，俾利主管機關進行後續之源頭追蹤，防止不合格產品之產製者繼續產製販售，危害消費者飲食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⑵行政程序法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應作成行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根據。行政罰法第44條、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對人民為行政罰時，除盡調查義務，尚應於行政罰裁處書明確記載行為人違法事實而不可僅概括記錄。
　  ⑶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21時許通知原告至被告機關陳述意見，當時證人宋瑞政以律師身分陪同原告在場，並在陳述意見書「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文件，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證人宋瑞政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111年3月28日（星期一），著手與證人宋瑞政積極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因原告應陳報資料龐多，原告即使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故請證人宋瑞政詢問被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致原告僅能以費時方式複印並陳報資料。
　  ⑷111年3月28日下午，證人宋瑞政請其助理將原告應陳報資料整理如陳報狀及其所附證物（下稱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惟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所提出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表示：原告既於指定時點前提出系爭陳報文件，依一般行政機關收受文件程序，機關並無拒絕收件之權利，縱有確認文件必要，亦屬被告後續審核、補件問題，然被告仍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故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一事，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事務所。
　  ⑸原告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21時許，積極聯絡被告並詢問當日如何交付陳報資料，被告承辦人劉錦燕（即本件主要承辦人）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由原告親自將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並協助釐清陳報資料內容，李玉秋亦向劉錦燕表示：其等自高雄楠梓出發，須先至證人宋瑞政位在前金區之事務所領取下午遭被告拒收而由證人宋瑞政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所需交通時間，等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此有李玉秋及劉錦燕通話錄音及其譯文可證。豈料，被告之後未再接聽原告電話，致當日未能如期交付系爭陳報文件。
　  ⑹被告在一般人休息時間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且僅給予原告極為短暫時間準備陳報資料。原告於陳述意見後即積極與證人宋瑞政聯繫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又擔心複印正本資料過於費時致遲誤被告指定陳報時間，故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然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原告於被告指定時點前，委請證人宋瑞政及其助理為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又遭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或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等違背公務機關通常收件流程事由拒絕收受文件；嗣因被告拒收證人提出文件，由被告另行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親自將文件送至被告機關，詎被告於上開時點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文件。從而，原告於短促時間內已竭力配合被告並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惟被告未曾告知原告須親自到場核對文件方可認完成送件，且被告既於陳述意見日允許證人宋瑞政以原告代理人身分在場陳述意見，然在證人宋瑞政為原告遵期提出文件時，反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文件；嗣在被告另行指定陳報文件時點時，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均足證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原告無法於指定時點交付文件，此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情形，顯不相符。
　  ⑺被告固抗辯原告未提供本件所涉逾期白米進貨單據，違反協力義務情節重大，其裁處100萬元罰鍰未違反比例原則。然由證人宋瑞政證述及陳報狀可知，系爭逾期白米為仁愛之家所提供，並非由原告進貨而無留存相關進貨資料，故原告載明此部分資料應由被告依職權函詢相關單位以釐清白米來源，然被告疏查上情，遽認原告未提供白米進貨資料而有故意規避配合被告調查行為，其認定顯有違誤。再者，原告隔日即將所需文件陳報予被告，益徵原告並無該款違法行為，被告未調查上情，亦未具體詳載其裁罰理由，原處分有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2、縱認原告有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被告未審酌個案違法情節輕微，逕裁處罰鍰100萬元，顯屬裁量濫用、悖於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⑴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又主管機關於裁處時，固有其裁量之權限，然就不同之違法事實裁處罰鍰，若未分辨其不同情節，不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旨意，其裁量權行使即出於恣意而屬裁量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法。換言之，立法機關制定罰鍰額度之上下限，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者，行政機關固得於該罰鍰上下限內選擇適當之額度，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量立法授權目的為之，否則縱其裁處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上限額度，亦損及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公務員行使裁量權時，應在法令規範之範圍內選擇適當方式為之，而不得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倘作成行政處分時超過法令所允許之範圍，或於相同事實基礎下不為相同處理，與平等原則有違，均係裁量逾越。被告認定原告構成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行為而有處以3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之裁量權限，惟其依此裁量規定，應審酌個案情節，受法律授權意旨及一般法律原則等制約，非得恣意擅為。
　  ⑵原告縱有延宕提出資料而屬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於111年3月28日約定繳交文件期日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繳交不能，且原告隔日即完成送件，難認原告有故意妨礙被告調查之行為。原告縱有部分文件不及陳繳，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考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違反行為，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間，則被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即裁處100萬元之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即屬違法而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第1項規定，被課予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件之作為義務。衛生福利部107年9月27日公告「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要求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5年，其立法目的係為確實掌握產品上游供應商，規範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存產品來源文件，此為原告無可迴避之食品業者責任。而食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復要求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主管機關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被告具調閱原告資訊之權限，其應隨時配合提供。
　 2、原告平日既以供應公司行號、社福機構、學校等團體集體膳食為常業，多數合作關係達數年以上，與前開機構亦簽訂採購契約約定食材之來源應符合食安法規範，掌握食材來源或相關佐證文件理應清楚明瞭且完整，相較一般小型食品業者對消費者產生之影響，有更高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含驗收紀錄）、進貨食材廠商、近一年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等資料。被告已配合原告給予2日（含假日）讓原告充分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之理由。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未考量消費大眾飲食衛生及其製售層面廣大，未及時將相關資料提供，反將無法如期繳交文件之責任歸咎於被告，嚴重延誤被告後續行政調查。其雖於隔日繳交文件，然其提供之資料仍有闕漏，經被告檢視後發文請原告再為補充，至111年3月30日初步補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原告難辭其咎。近日再度清查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原告完全未提供，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之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
　 3、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證人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人：
　  ⑴從證人宋瑞政之證述暨其與原告員工李玉秋通訊對話紀錄，僅可得悉證人宋瑞政確有提供原告法律諮詢及協助撰擬文書之服務，未見提及「委任」相關事宜。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上證人宋瑞政陪同顏榮利至被告機關陳述意見，係以原告公司代理人顏榮利之「代理人輔佐人」身分出席簽名。截至111年3月28日，被告並未接獲原告提出除書面委任顏榮利以外，書面委任其他人辦理本案行政程序之文書，此經證人證述：「111年3月28日我沒有攜帶委任書，直到衛生局視察提出我沒有委任書這件事情之後，我就沒有再發言了。……」「……我們在3月28日沒有向貴局另行提出委任書面。」可知原告至111年3月28日，僅書面委任顏榮利有權代為處理原告與本案陳述意見事宜。
　  ⑵本案起於原告有無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之行政調查，被告職權開啟行政程序後，依法請原告提出與本案相關之必要文件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20條第2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得為行政程序行為者僅有原告之法定代表人林足及正式受委任提出委託書之自然人顏榮利，證人宋瑞政自始僅具行政程序法第31條之輔佐人資格，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雖證人宋瑞政稱：「……我當時認為是單純地先遞狀進去，資料缺少就等後面隨時好了再隨時補呈，……，我覺得與一般承辦行政訴訟事件或訴願書或行政機關文件只是送文進去，沒有拒收權利……」惟依行政程序法第3條規定，證人宋瑞政所稱司法機關訴訟事件，非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而訴願案件另有訴願法之流程規範，亦不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被告依食安法請原告提出證據資料所為行政調查，屬行政程序法涵攝適用範圍，證人宋瑞政之理解與法規範不符。
　  ⑶有關行政程序行為，當事人對行政機關進行意思表示或其他事實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37條、第40條、第49條規範意旨，具備法律效力之作法，限於當事人本身、當事人書面委任之代理人親自向行政機關辦理或掛號郵寄送達資訊之方式，其他未經行政機關許可之便宜措施，不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自得依法拒絕。基此，亦無原告所稱被告應事先告知原告或證人宋瑞政須親自到場逐一核對所繳文件才算完成收件等應行法定步驟流程。
　  ⑷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繳交相關必要食品資訊，未於該期日見到原告代表人或原告代理人顏榮利遞交證據，僅有非受委任、亦未出具委任書之證人宋瑞政律師及其助理林貽鑫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被告下班時間以原告名義向被告表示欲履行原告之法定義務行政行為，被告尚難准其所請。
　 4、關於原告主張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其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交付文件，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情形不符乙節：
　  ⑴原告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等情。此為行政機關之合法流程，收受當事人之文件證據後，除非法有明文應予歸還當事人，否則即歸屬行政機關之內部文件。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如有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需求，再向被告依法調取；於法並無原告給予正本得再自行向行政機關抽換之作法。被告於111年3月25日行政調查時，原告自行承諾於111年3月28日陳報資料，提供食品進出貨單據、相關原料來源文件，同屬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及第41條第1項第2款所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自應依其承諾之時限提交相關資訊，並無延遲之正當事由。
　  ⑵原告主張111年3月28日20時，被告承辦人劉錦燕聯繫原告之會計李玉秋，告知原告應於當日21時前送件，請李玉秋等待回報主管後回電，惟劉錦燕未依約回覆等語。被告已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載明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送交被告指定之文件，並未因此更改異動指定時段。承辦人劉錦燕111年3月28日電話所言延後繳交資料等詞，尚未經被告首長授權，亦未經批准，此點從原告提供之錄音譯文：「……（劉）……妳那麼久我們長官沒辦法……我跟我長官講……我撥電話，你們老闆都不接。……我來請示一下長官……」可證。原告111年3月28日17時前未提供完整文件，已違反應盡協力義務，原告主張無足採憑。
　 5、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00萬元始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⑴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本案屬社會矚目案件，甚至牽涉公辦民營機構（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社會局仁愛之家、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等）採購合約，調查過程有其時效限制，被告難以料想原告延宕調查期程，相關逾期食品是否仍對外輸送供應或造成證據之滅失，且供應對象為受扶助之老人及孩童，無拒絕食用能力，產品流向正確掌握對民生食品安全保障之重要性及所生危險程度，原告違反本件協力義務之嚴重性、應受責難程度甚高，非一般食品違規案件影響力可及，非裁處罰鍰100萬元不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⑵原告主張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以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所涉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之行為，於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之間，被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裁處100萬元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等詞。各縣市政府為各別獨立之公法人，於不違反法律規定前提，具有行政裁量權，得自行訂定適切之統一裁罰基準，作為案件裁處參考依據，惟此係地方自治權限範疇，其效力無法拘束其他非轄管之縣市政府。況原告提供之臺北市及屏東縣政府關於食安法之統一裁罰基準，備註均記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可知實際對於各類個案裁罰金額，仍應審酌個案發生之情節，由主管機關給予適當之裁罰評價，方謂依法行政。原告違犯情節造成之影響，其品項、數量、供應對象人數、所獲營利，波及社會層面甚廣，檢調機關亦追查中，難認輕微違法情節，其所述不足採憑。
　　⑶對於食品業者之健全管理、監督攸關民眾身體健康等法益，具有公益性質，自與一般行為有別，食安法旨在保障不特定多數人身體、健康權益，其規範乃立法者基於國民健康此重大公共利益之維護出發，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原告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違規事證明確，本案處以100萬元罰鍰，已兼顧法、理、情及行政目的達成。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行為是否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
 (二）被告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100萬元罰鍰，有無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1年3月25日簡式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3頁)、現場違規產品封存一覽表(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訴願卷第79頁)、現場照片(見訴願卷第80頁至第83頁)、111年3月25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7頁至第78頁)、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5頁、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111年3月29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79頁；下稱111年3月29日函)、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9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食安法
　　⑴第1條：「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9條第1項：「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⑶第15條第1項第8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八、逾有效日期。……」
　　⑷第41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⑸第42條：「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⑹第47條第11款、第1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2、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2條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項)主管機關對食品業之查核事項，範圍如下：一、食品業者之基本資料。二、實施自主管理之相關資料。三、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置。四、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情形。五、執行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情形。六、執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情形。七、執行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之情形。八、執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情形。九、執行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之情形。十、執行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理辦法之情形。十一、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第2項)前項第9款之查核應會同工業主管機關為之。」
　　⑶第4條：「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查核範圍如下：一、有關本法第15條至第18條、第20條第2項至第4項、第21條之食品衛生管理規定事項。二、有關本法第22條至第29條之食品標示及廣告規定事項。三、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
　　⑷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第2項)主管機關因查核、檢驗之必要，得將前項資料或紀錄原件或複製件，予以扣留。……」
（三）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原告行為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被告依該條款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100萬元，難認適法：
　 1、按食安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此觀該法第1條即明。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衛生福利部依食安法第42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準此，食品業者對於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負有保存及提供主管機關查核之義務。
　 2、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第12款分別對於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及「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設有罰則，俾使主管機關得以即時調查追蹤產源，防止不合法產品持續流通市面，危害食品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其中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係指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稽查時所為查核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及查核前揭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3條、第4條所定事項；抽樣檢驗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查扣或封存不符合該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等行為。而同條第12款所稱「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行為，係指食品業者對食安法規定應提供予主管機關查核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拒不提供主管機關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而言。前後對照以觀，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查核」係上位概念；而該條第12款所定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本屬「規避查核」之具體行為態樣。立法者於102年修正食安法時考量業者拒不提供依該法規定應提供資料行為本質之特殊性及所危害之法益，始將該具體行為態樣於食安法第47條第12款特別明文列舉，以作為裁處依據。倘食品業者於主管機關人員稽查時縱未能即時提供完全資料，然其並無藉故不讓主管機關人員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之情事，事後亦無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進行查核，其是否仍該當於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則應依具體個案情狀認定。
　 3、被告於111年3月29日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100萬元罰鍰，其裁處書事實欄記載「（一）受裁處人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經本局111年3月25日查獲涉貯存及製售合約單位逾期食品，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二）上述事實經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委託實際負責人顏榮利111年3月26日至本局陳述意見，表示案內相關資料會配合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送達本局並紀錄在卷；惟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見到相關資料送達，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處如主旨。」其裁處理由欄記載：「（二）本案經本局查獲食材逾有效期限，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並有進行後續食材來源查核釐清必要，受裁處人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本局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爰依同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罰如主旨」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即明，足見被告係認定原告於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將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送達被告機關，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之違章行為。惟查：
　　⑴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前往爭訟概要欄所載處所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原告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原告公司係由代表人林足委任該公司專案經理顏榮利為代理人出席，並由宋瑞政律師陪同，宋瑞政律師在被告陳述意見紀錄表之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等情，有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及委託書（見訴願卷第76頁）附卷可稽。觀諸該陳述意見紀錄表記載，原告當時表示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各機構契約書、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出貨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等。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宋瑞政律師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等情，業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2頁至第286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17頁）附卷可佐。
　　⑵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請其助理將陳報書狀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後，因被告人員點收系爭陳報文件費時甚久，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向被告人員表示：依一般收文程序，機關並無拒收權利，因被告很急，其只是送件要被告先收下，縱有文件缺漏亦屬後續補件問題，為何要其助理費時跟被告人員確認，然因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律師事務所等情，亦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4頁至第285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308頁至第315頁）附卷可佐。
　　⑶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3分至20時5分間，與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聯絡詢問並約定當晚由原告趕赴被告機關遞交系爭陳報文件事宜，並向劉錦燕表示：除其手上已執有之尚未影印正本資料，其另需自高雄楠梓出發至位在前金區之律師事務所領取該日下午遭被告拒收而由宋瑞政律師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所需交通時間，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等情，此有李玉秋與劉錦燕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在卷可稽。而原告公司代表人之代理人顏榮利於當日20時35分至20時39分間再撥打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電話欲聯絡時，被告即未再接聽電話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4頁）在卷可憑。堪認原告主張其應陳報資料甚多，原告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經證人宋瑞政電話詢問被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原告僅能繼續複印陳報資料，後經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為原告遞交陳報文件時，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等情，並非憑空杜撰，應係可採。
　　⑷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向被告提出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該陳報書就陳報事項載明：（一）「各機構契約書」部分詳如附件1所示；（二）「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部分：經查此部分文件陳報人並無留存，請被告依職權發文逕向各機構調閱，（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三）「進貨資料（1年份）、廠商資料與出貨紀錄」部分：1.進貨資料詳如附件2所示（旁邊手寫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印文）；2.廠商資料於進貨資料上皆有記載廠商名稱；3.由於陳報人係主要於各機構廚房進行烹煮並專門為機構內成員提供膳食……故無出貨紀錄；（四）「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部分詳如附件3所示（旁邊手寫廚師共7位、廚師及廚工名單名冊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五）「員工督導紀錄」部分詳如附件4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六）「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部分如附件5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下稱仁愛之家）救助米來源、台電高雄訓練所查獲逾期白米說明」部分……（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證物名稱及件數則記載：附件1：各機構契約書（旁邊手寫「缺」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契約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2：進貨資料（旁邊手寫「3/29已補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3：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4：員工督導紀錄（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5：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末頁則有手寫被告食品科已收件如前，簽收者及111.3.29 at 13:50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在卷可稽，足見原告於111年3月29日向被告遞交該陳報書並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而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乃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其與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及廚師、廚工名單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等資料，有被告111年3月29日函(見本院卷第79頁)附卷可憑。而原告則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110年11月25日採購案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3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110年11月26日111年度家民伙食委外經營辦理勞務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80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燕巢家園111年2月9日團膳契約書暨檢附衛生管理自主檢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94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110年12月13日高雄訓練中心111年度餐廳膳食勞務工作採購契約暨檢附同意書、切結書及廚房人員名單(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219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0年7月26日學生餐廳自助餐區委託經營合約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221頁至第235頁)在卷可考。
　　⑸綜觀前情，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向被告陳述意見後，確已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繼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由宋瑞政律師派其助理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惟因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問題發生爭議，被告人員以宋瑞政律師未具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獲悉前情後，電話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顏榮利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其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完成遞交系爭陳報文件；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即向被告提出前揭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原告即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堪認原告對於被告命其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之行政行為並非毫無積極作為，其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實係因前述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爭議所致，而後續原告亦依被告所命補正事項逐次加以補陳，依前揭說明，尚難據此即認原告有何故意規避、妨礙或拒絕食安法所定查核之行為。被告於111年3月29日即以原告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為由，認定其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並予裁處100萬罰鍰，即屬可議。
　 4、被告固抗辯：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被告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資料；被告已予2日讓其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理由；且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人，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被告自得依法拒絕；原告遲至111年3月30日始補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且被告近日清查發覺原告完全未提供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云云。然按傳達本人意思表示之使者與代本人為表示意思之代理人性質顯有不同，使者為傳達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送達書信電報，在性質上為傳達機關；或表示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代為傳言或實施行為，在性質上為表示機關，其僅為本人手足之延長，自無提出代理委任書狀之必要。觀諸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係以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名義提出，堪認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所為僅屬代為撰狀並代為遞交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依前揭說明，其係傳達或表示原告已決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僅為原告手足之延長，其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自無提出行政程序行為代理人委任書狀之必要，被告並不能以其未具代理人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據此原告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即難歸責原告。再觀諸原告所提出前揭各機構契約書內容，堪認原告係為各機構提供團膳服務之業者，在各機構廚房內烹煮食材提供機構內成員膳食，並非以銷售食材為業，且其陳報書已表明系爭逾期白米均為仁愛之家向來提供該公司自由使用之救助米，故原告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而無白米進貨單及出貨資料，難認悖於常情；況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晚間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已陳明其所承攬團膳之各機構名稱，被告為免危害影響擴大亦得無待原告陳報相關文件即逕行採取相應防免措施，且被告如急於釐清逾期食材流向及其供應對象，更無由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原告委請律師事務所人員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以前揭程序爭議理由拒絕收件，反而延宕調查期程。從而，被告上開抗辯仍不足作為不利於原告認定之佐憑，自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證據尚遽難認被告據以裁罰原告之行為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構成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該條款為由作成原處分裁處罰鍰100萬元，即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必要，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41號

民國112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達臻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足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  律師

            曾嘉雯  律師

            陳亮妤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邱郁芸            

            陳佳純            

            王春雅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

華民國111年7月28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540300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派員至原告位在○○市

      ○○區○○○路○○巷00號營業場所稽查，分別在包廂查獲「白

      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1月6日140包、效期111年3

      月13日90包、未標示日期28包）共計258包；在廚房查獲

      「佛跳牆」（效期110年2月22日）1盒、「木鱉果汁」（

      效期110年12月12日）1包、「黑胡椒里肌豬排」（效期11

      0年4月12日）1包、「桂冠花生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

      12月7日）1盒、「桂冠芝麻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0

      月19日）1盒、「辻利抹茶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9月6

      日）1盒、「牛奶糖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1月2日）1

      盒、「翡翠」（效期111年1月21日1包、效期110年10月15

      日2包）共計3包、「遠東乳人造奶油」（效期110年11月2

      4日）1盒（剩餘50公克)等已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同日被

      告另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00號承攬機構場所稽查

      ，在其廚房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3月13

      日）24袋。前揭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共計10項總重量7,624.

      5公斤（下稱系爭逾期食品）。

（二）被告認原告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

      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有迅速調查釐清之必要，於111年3月

      26日（星期六）原告派員向被告陳述意見時，請原告提供

      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等8項相關資料，原告表示相關資料

      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予被告。惟被告

      認原告屆時並未送達相關資料而有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

      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情事，乃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

      定於同年月29日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行政裁處

      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罰鍰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因被告承辦人未依約聯繫致未能遵期提出文件，不符

      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違章行為，被告未盡調查義務所

      為原處分，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⑴食安法第1條已揭櫫制訂目的在於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

      ，以維護國民健康，因此現行法第47條第11款及第12款規

      定對不能或不願提供不符合該法規定物品之來源者課處罰

      鍰，即在課予販售不符合規定物品之業者確實提供產品來

      源或交易證明之義務，俾利主管機關進行後續之源頭追蹤

      ，防止不合格產品之產製者繼續產製販售，危害消費者飲

      食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⑵行政程序法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應作成行

      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

      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

      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根據。行政

      罰法第44條、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

      處分或對人民為行政罰時，除盡調查義務，尚應於行政罰

      裁處書明確記載行為人違法事實而不可僅概括記錄。

　  ⑶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

      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21時許通知原告至被告機關

      陳述意見，當時證人宋瑞政以律師身分陪同原告在場，並

      在陳述意見書「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被告指定原告

      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文件，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

      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

      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證人宋瑞政確認，並

      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111年3月28日（星期一），

      著手與證人宋瑞政積極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因原告應陳報

      資料龐多，原告即使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

      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故請證人宋瑞政詢問被告能否

      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

      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致原告僅能以費

      時方式複印並陳報資料。

　  ⑷111年3月28日下午，證人宋瑞政請其助理將原告應陳報資

      料整理如陳報狀及其所附證物（下稱系爭陳報文件）送至

      被告機關，惟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為由，

      拒絕收受原告所提出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

      被告機關表示：原告既於指定時點前提出系爭陳報文件，

      依一般行政機關收受文件程序，機關並無拒絕收件之權利

      ，縱有確認文件必要，亦屬被告後續審核、補件問題，然

      被告仍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提出

      系爭陳報文件，故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

      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一事，

      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事務所。

　  ⑸原告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21時許，積極聯

      絡被告並詢問當日如何交付陳報資料，被告承辦人劉錦燕

      （即本件主要承辦人）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

      ，由原告親自將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並協助釐清陳

      報資料內容，李玉秋亦向劉錦燕表示：其等自高雄楠梓出

      發，須先至證人宋瑞政位在前金區之事務所領取下午遭被

      告拒收而由證人宋瑞政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

      所需交通時間，等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此有李玉秋及劉

      錦燕通話錄音及其譯文可證。豈料，被告之後未再接聽原

      告電話，致當日未能如期交付系爭陳報文件。

　  ⑹被告在一般人休息時間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且僅給予原告

      極為短暫時間準備陳報資料。原告於陳述意見後即積極與

      證人宋瑞政聯繫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又擔心複印正本資料

      過於費時致遲誤被告指定陳報時間，故詢問被告可否先交

      付文件正本，然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

      原告提出陳報方式。原告於被告指定時點前，委請證人宋

      瑞政及其助理為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又遭被告以原告

      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或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等違

      背公務機關通常收件流程事由拒絕收受文件；嗣因被告拒

      收證人提出文件，由被告另行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

      21時前親自將文件送至被告機關，詎被告於上開時點又不

      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文件。從而，原告於

      短促時間內已竭力配合被告並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惟被告

      未曾告知原告須親自到場核對文件方可認完成送件，且被

      告既於陳述意見日允許證人宋瑞政以原告代理人身分在場

      陳述意見，然在證人宋瑞政為原告遵期提出文件時，反以

      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文件；嗣在被告另行指定陳報文

      件時點時，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系爭

      陳報文件，均足證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原告無法於

      指定時點交付文件，此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

      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

      之違法情形，顯不相符。

　  ⑺被告固抗辯原告未提供本件所涉逾期白米進貨單據，違反

      協力義務情節重大，其裁處100萬元罰鍰未違反比例原則

      。然由證人宋瑞政證述及陳報狀可知，系爭逾期白米為仁

      愛之家所提供，並非由原告進貨而無留存相關進貨資料，

      故原告載明此部分資料應由被告依職權函詢相關單位以釐

      清白米來源，然被告疏查上情，遽認原告未提供白米進貨

      資料而有故意規避配合被告調查行為，其認定顯有違誤。

      再者，原告隔日即將所需文件陳報予被告，益徵原告並無

      該款違法行為，被告未調查上情，亦未具體詳載其裁罰理

      由，原處分有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2、縱認原告有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被告未審酌個案違法

      情節輕微，逕裁處罰鍰100萬元，顯屬裁量濫用、悖於比

      例原則，應予撤銷：

　  ⑴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又主管機關於裁

      處時，固有其裁量之權限，然就不同之違法事實裁處罰鍰

      ，若未分辨其不同情節，不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旨意，其

      裁量權行使即出於恣意而屬裁量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法

      。換言之，立法機關制定罰鍰額度之上下限，授權行政機

      關裁量權者，行政機關固得於該罰鍰上下限內選擇適當之

      額度，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量立法授權目的

      為之，否則縱其裁處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上限額度，

      亦損及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公務員行使裁量

      權時，應在法令規範之範圍內選擇適當方式為之，而不得

      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倘作成行政處分時超過法令

      所允許之範圍，或於相同事實基礎下不為相同處理，與平

      等原則有違，均係裁量逾越。被告認定原告構成食安法第

      47條第11款行為而有處以3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之裁

      量權限，惟其依此裁量規定，應審酌個案情節，受法律授

      權意旨及一般法律原則等制約，非得恣意擅為。

　  ⑵原告縱有延宕提出資料而屬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於111

      年3月28日約定繳交文件期日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繳

      交不能，且原告隔日即完成送件，難認原告有故意妨礙被

      告調查之行為。原告縱有部分文件不及陳繳，其違法情節

      尚屬輕微，參考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違反

      行為，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間，則被

      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即裁處100萬元

      之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即屬違法而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第1項規定，被課予保存產品原材料、

      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件之作為義務。衛生福利部107

      年9月27日公告「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

      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要求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

      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

      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5年，其立法目的

      係為確實掌握產品上游供應商，規範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

      存產品來源文件，此為原告無可迴避之食品業者責任。而

      食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復要求食品業者提供原料

      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

      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主管機關並得查閱、扣留或複

      製之，被告具調閱原告資訊之權限，其應隨時配合提供。

　 2、原告平日既以供應公司行號、社福機構、學校等團體集體

      膳食為常業，多數合作關係達數年以上，與前開機構亦簽

      訂採購契約約定食材之來源應符合食安法規範，掌握食材

      來源或相關佐證文件理應清楚明瞭且完整，相較一般小型

      食品業者對消費者產生之影響，有更高之行政法上義務。

      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之食

      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

      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

      影響擴大，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

      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

      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

      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含驗

      收紀錄）、進貨食材廠商、近一年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

      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廚師班表、勞健保、

      薪資表等資料。被告已配合原告給予2日（含假日）讓原

      告充分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之理由。本案屬食品

      安全關注事件，原告未考量消費大眾飲食衛生及其製售層

      面廣大，未及時將相關資料提供，反將無法如期繳交文件

      之責任歸咎於被告，嚴重延誤被告後續行政調查。其雖於

      隔日繳交文件，然其提供之資料仍有闕漏，經被告檢視後

      發文請原告再為補充，至111年3月30日初步補正完畢，已

      延宕調查期程數日，原告難辭其咎。近日再度清查案內關

      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原告完全未提供，僅檢具其他

      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之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

      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

　 3、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

      規定委任證人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

      人：

　  ⑴從證人宋瑞政之證述暨其與原告員工李玉秋通訊對話紀錄

      ，僅可得悉證人宋瑞政確有提供原告法律諮詢及協助撰擬

      文書之服務，未見提及「委任」相關事宜。111年3月26日

      （星期六）晚上證人宋瑞政陪同顏榮利至被告機關陳述意

      見，係以原告公司代理人顏榮利之「代理人輔佐人」身分

      出席簽名。截至111年3月28日，被告並未接獲原告提出除

      書面委任顏榮利以外，書面委任其他人辦理本案行政程序

      之文書，此經證人證述：「111年3月28日我沒有攜帶委任

      書，直到衛生局視察提出我沒有委任書這件事情之後，我

      就沒有再發言了。……」「……我們在3月28日沒有向貴局另

      行提出委任書面。」可知原告至111年3月28日，僅書面委

      任顏榮利有權代為處理原告與本案陳述意見事宜。

　  ⑵本案起於原告有無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之行政調查，被

      告職權開啟行政程序後，依法請原告提出與本案相關之必

      要文件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20條第2款、第24條第1項規

      定，得為行政程序行為者僅有原告之法定代表人林足及正

      式受委任提出委託書之自然人顏榮利，證人宋瑞政自始僅

      具行政程序法第31條之輔佐人資格，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

      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雖證人宋瑞政稱：「……我當時認

      為是單純地先遞狀進去，資料缺少就等後面隨時好了再隨

      時補呈，……，我覺得與一般承辦行政訴訟事件或訴願書或

      行政機關文件只是送文進去，沒有拒收權利……」惟依行政

      程序法第3條規定，證人宋瑞政所稱司法機關訴訟事件，

      非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而訴願案件另有訴願法之流程

      規範，亦不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被告依食安法請原告

      提出證據資料所為行政調查，屬行政程序法涵攝適用範圍

      ，證人宋瑞政之理解與法規範不符。

　  ⑶有關行政程序行為，當事人對行政機關進行意思表示或其

      他事實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37條、第40條、第

      49條規範意旨，具備法律效力之作法，限於當事人本身、

      當事人書面委任之代理人親自向行政機關辦理或掛號郵寄

      送達資訊之方式，其他未經行政機關許可之便宜措施，不

      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自得依法拒絕。基此，亦

      無原告所稱被告應事先告知原告或證人宋瑞政須親自到場

      逐一核對所繳文件才算完成收件等應行法定步驟流程。

　  ⑷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繳交相關必要食品

      資訊，未於該期日見到原告代表人或原告代理人顏榮利遞

      交證據，僅有非受委任、亦未出具委任書之證人宋瑞政律

      師及其助理林貽鑫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被告下班時間以原

      告名義向被告表示欲履行原告之法定義務行政行為，被告

      尚難准其所請。

　 4、關於原告主張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其無法於指定時

      間內交付文件，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

      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

      情形不符乙節：

　  ⑴原告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

      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等情。此為行政機

      關之合法流程，收受當事人之文件證據後，除非法有明文

      應予歸還當事人，否則即歸屬行政機關之內部文件。依行

      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如有閱覽、抄寫、複印或攝

      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需求，再向被告依法調取；於法並無

      原告給予正本得再自行向行政機關抽換之作法。被告於11

      1年3月25日行政調查時，原告自行承諾於111年3月28日陳

      報資料，提供食品進出貨單據、相關原料來源文件，同屬

      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及第41條第1項第2款所應盡之法定義

      務，原告自應依其承諾之時限提交相關資訊，並無延遲之

      正當事由。

　  ⑵原告主張111年3月28日20時，被告承辦人劉錦燕聯繫原告

      之會計李玉秋，告知原告應於當日21時前送件，請李玉秋

      等待回報主管後回電，惟劉錦燕未依約回覆等語。被告已

      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載明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

      17時送交被告指定之文件，並未因此更改異動指定時段。

      承辦人劉錦燕111年3月28日電話所言延後繳交資料等詞，

      尚未經被告首長授權，亦未經批准，此點從原告提供之錄

      音譯文：「……（劉）……妳那麼久我們長官沒辦法……我跟我

      長官講……我撥電話，你們老闆都不接。……我來請示一下長

      官……」可證。原告111年3月28日17時前未提供完整文件，

      已違反應盡協力義務，原告主張無足採憑。

　 5、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00萬元始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

      ，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⑴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本案屬社會矚目案件，甚至牽

      涉公辦民營機構（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社會局仁愛

      之家、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等）採購合約，調查過程有其時

      效限制，被告難以料想原告延宕調查期程，相關逾期食品

      是否仍對外輸送供應或造成證據之滅失，且供應對象為受

      扶助之老人及孩童，無拒絕食用能力，產品流向正確掌握

      對民生食品安全保障之重要性及所生危險程度，原告違反

      本件協力義務之嚴重性、應受責難程度甚高，非一般食品

      違規案件影響力可及，非裁處罰鍰100萬元不足以達成食

      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⑵原告主張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以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

      ，就原告第1次所涉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之行為，於

      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之間，被告未衡

      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裁處100萬元高額罰鍰

      ，顯然裁量逾越等詞。各縣市政府為各別獨立之公法人，

      於不違反法律規定前提，具有行政裁量權，得自行訂定適

      切之統一裁罰基準，作為案件裁處參考依據，惟此係地方

      自治權限範疇，其效力無法拘束其他非轄管之縣市政府。

      況原告提供之臺北市及屏東縣政府關於食安法之統一裁罰

      基準，備註均記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罰鍰

      ，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

      、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

      品業者之登錄……」可知實際對於各類個案裁罰金額，仍應

      審酌個案發生之情節，由主管機關給予適當之裁罰評價，

      方謂依法行政。原告違犯情節造成之影響，其品項、數量

      、供應對象人數、所獲營利，波及社會層面甚廣，檢調機

      關亦追查中，難認輕微違法情節，其所述不足採憑。

　　⑶對於食品業者之健全管理、監督攸關民眾身體健康等法益

      ，具有公益性質，自與一般行為有別，食安法旨在保障不

      特定多數人身體、健康權益，其規範乃立法者基於國民健

      康此重大公共利益之維護出發，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原

      告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違規事證明確，本案處

      以100萬元罰鍰，已兼顧法、理、情及行政目的達成。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行為是否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

 (二）被告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100萬元

      罰鍰，有無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裁量濫用、違反

      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1

      年3月25日簡式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3頁)、現場違規

      產品封存一覽表(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訴願卷第7

      9頁)、現場照片(見訴願卷第80頁至第83頁)、111年3月25

      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7頁至第78頁)、111年3

      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5頁、本院卷第21頁

      至第23頁）、111年3月29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

      函(見本院卷第79頁；下稱111年3月29日函)、原告111年3

      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111年3月30日

      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

      頁至第36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9頁）

      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食安法

　　⑴第1條：「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

      制定本法。」

　　⑵第9條第1項：「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

      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⑶第15條第1項第8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

      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八、逾有效日期。

      ……」

　　⑷第41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

      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

      。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

      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

      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

      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

      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

      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

      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

      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⑸第42條：「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⑹第47條第11款、第1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

      、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

      得再申請重新登錄：……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

      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

      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2、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2條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項)主管機關對食品業之查核事項，範圍如

      下：一、食品業者之基本資料。二、實施自主管理之相關

      資料。三、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

      置。四、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情形。五、執行食品之良好

      衛生規範準則之情形。六、執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

      情形。七、執行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之情形。八、執行食品

      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情形。九、執行食

      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之情形。十、執行公共飲食場

      所衛生管理辦法之情形。十一、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第2項)前項第9款之查核應會同工

      業主管機關為之。」

　　⑶第4條：「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查核範圍如下：一、有關

      本法第15條至第18條、第20條第2項至第4項、第21條之食

      品衛生管理規定事項。二、有關本法第22條至第29條之食

      品標示及廣告規定事項。三、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應查核之事項。」

　　⑷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

      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

      。(第2項)主管機關因查核、檢驗之必要，得將前項資料

      或紀錄原件或複製件，予以扣留。……」

（三）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原告行為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

      存」行為；被告依該條款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100萬元，

      難認適法：

　 1、按食安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

      國民健康，此觀該法第1條即明。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

      「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

      文件。」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

      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

      、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

      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

      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

      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

      、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

      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

      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

      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

      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衛生福利部依食安法

      第42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8條

      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

      、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準此，食品

      業者對於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

      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負有保存及提供主管機

      關查核之義務。

　 2、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第12款分別對於食品業者「規避、

      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及「

      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設有罰則，俾使主管機關得以即

      時調查追蹤產源，防止不合法產品持續流通市面，危害食

      品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其中食安法第47條第

      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

      查扣或封存」行為，係指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

      機關稽查時所為查核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

      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及查核前

      揭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3條、第4條所定事項；抽

      樣檢驗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

      食品用洗潔劑；查扣或封存不符合該法規定之食品、食品

      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等行

      為。而同條第12款所稱「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

      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行為，係指食品業者對食安法規

      定應提供予主管機關查核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

      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拒不提

      供主管機關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而言。前後對

      照以觀，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查核」係上位概念；而該

      條第12款所定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本屬「規避查

      核」之具體行為態樣。立法者於102年修正食安法時考量

      業者拒不提供依該法規定應提供資料行為本質之特殊性及

      所危害之法益，始將該具體行為態樣於食安法第47條第12

      款特別明文列舉，以作為裁處依據。倘食品業者於主管機

      關人員稽查時縱未能即時提供完全資料，然其並無藉故不

      讓主管機關人員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之情事，事後亦無

      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進行查核，其是

      否仍該當於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則應

      依具體個案情狀認定。

　 3、被告於111年3月29日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

      分裁處原告100萬元罰鍰，其裁處書事實欄記載「（一）

      受裁處人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經本局111

      年3月25日查獲涉貯存及製售合約單位逾期食品，違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二）上述事

      實經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委託實際負責人顏榮利

      111年3月26日至本局陳述意見，表示案內相關資料會配合

      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送達本局並紀錄在卷；惟111年3月

      28日20時仍未見到相關資料送達，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處如主旨。」其裁處理由欄記

      載：「（二）本案經本局查獲食材逾有效期限，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第41條並有進行後續食材來源查核釐清必要，受裁

      處人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本局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

      ，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

      害進一步擴大，爰依同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罰如主旨

      」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即明，

      足見被告係認定原告於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將其指定之

      相關事證資料送達被告機關，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

      務，延宕調查時程，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避、

      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之違

      章行為。惟查：

　　⑴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前往爭訟概要欄所載處所

      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

      間原告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原告公司係由代表人林足委

      任該公司專案經理顏榮利為代理人出席，並由宋瑞政律師

      陪同，宋瑞政律師在被告陳述意見紀錄表之代理人輔佐人

      欄位簽名等情，有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本院

      卷第21頁至第23頁）及委託書（見訴願卷第76頁）附卷可

      稽。觀諸該陳述意見紀錄表記載，原告當時表示將於111

      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

      收資料、各機構契約書、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廚

      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出貨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

      贈者資料等。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

      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

      報資料傳送予宋瑞政律師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

      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

      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等情，業據證人

      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2頁至第286頁），並

      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

      17頁）附卷可佐。

　　⑵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請其助理將陳報書狀及系

      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後，因被告人員點收系爭陳報文

      件費時甚久，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向被告人員表

      示：依一般收文程序，機關並無拒收權利，因被告很急，

      其只是送件要被告先收下，縱有文件缺漏亦屬後續補件問

      題，為何要其助理費時跟被告人員確認，然因被告人員以

      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系爭陳報文件，證

      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

      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律

      師事務所等情，亦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

      第284頁至第285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

      （見本院卷第308頁至第315頁）附卷可佐。

　　⑶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3分至

      20時5分間，與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聯絡詢問並約定當

      晚由原告趕赴被告機關遞交系爭陳報文件事宜，並向劉錦

      燕表示：除其手上已執有之尚未影印正本資料，其另需自

      高雄楠梓出發至位在前金區之律師事務所領取該日下午遭

      被告拒收而由宋瑞政律師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

      量所需交通時間，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等情，此有李玉秋

      與劉錦燕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

      33頁）在卷可稽。而原告公司代表人之代理人顏榮利於當

      日20時35分至20時39分間再撥打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電

      話欲聯絡時，被告即未再接聽電話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

      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4頁）在卷可憑。堪認原告主張其

      應陳報資料甚多，原告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

      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經證人宋瑞政電話詢問被告

      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

      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原告僅能繼

      續複印陳報資料，後經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為

      原告遞交陳報文件時，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

      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

      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原

      告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提出系爭陳報

      文件等情，並非憑空杜撰，應係可採。

　　⑷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向被告提出陳報書檢送系爭陳

      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該陳報書就陳報事項載明：（一

      ）「各機構契約書」部分詳如附件1所示；（二）「公務

      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部分：經查此部分文件陳報人

      並無留存，請被告依職權發文逕向各機構調閱，（旁邊手

      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三）「進貨資料（1

      年份）、廠商資料與出貨紀錄」部分：1.進貨資料詳如附

      件2所示（旁邊手寫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

      之印文）；2.廠商資料於進貨資料上皆有記載廠商名稱；

      3.由於陳報人係主要於各機構廚房進行烹煮並專門為機構

      內成員提供膳食……故無出貨紀錄；（四）「廚師及廚工名

      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部分詳如附件3

      所示（旁邊手寫廚師共7位、廚師及廚工名單名冊及所有

      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五）

      「員工督導紀錄」部分詳如附件4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

      /29且蓋「林足」之印文）；（六）「宴會菜單（達臻美

      食館楠梓店）」部分如附件5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

      9且蓋「林足」之印文）；（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

      愛之家（下稱仁愛之家）救助米來源、台電高雄訓練所查

      獲逾期白米說明」部分……（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

      之印文）；該陳報書證物名稱及件數則記載：附件1：各

      機構契約書（旁邊手寫「缺」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

      廳契約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2：進貨資料（旁邊

      手寫「3/29已補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

      印文）；附件3：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

      薪資、體檢表（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

      附件4：員工督導紀錄（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

      」之印文）；、附件5：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

      （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

      末頁則有手寫被告食品科已收件如前，簽收者及111.3.29

       at 13:50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

      25頁至第27頁)在卷可稽，足見原告於111年3月29日向被

      告遞交該陳報書並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而

      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乃以111年3月29日函命

      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其與正修科技大學、

      中油後勁餐廳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及廚師、廚工名單及所有

      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等資料，有被告111年3月29日函(見本

      院卷第79頁)附卷可憑。而原告則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

      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30日

      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

      家110年11月25日採購案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3

      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110年11月26日111年度

      家民伙食委外經營辦理勞務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

      第180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燕巢家園111年2

      月9日團膳契約書暨檢附衛生管理自主檢查紀錄表(見本院

      卷第181頁至第194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110

      年12月13日高雄訓練中心111年度餐廳膳食勞務工作採購

      契約暨檢附同意書、切結書及廚房人員名單(見本院卷第1

      95頁至第219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0年7

      月26日學生餐廳自助餐區委託經營合約書及附件(見本院

      卷第221頁至第235頁)在卷可考。

　　⑸綜觀前情，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向被告陳

      述意見後，確已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

      （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

      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繼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由宋瑞政

      律師派其助理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

      ，惟因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問題發生爭議，被告

      人員以宋瑞政律師未具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

      告公司人員獲悉前情後，電話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

      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顏榮利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其

      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完成遞交系爭陳

      報文件；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即向被告提出前揭陳

      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被告認原告所陳

      報文件仍有缺漏，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

      日17時30分前補正，原告即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

      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堪認原告對於被告命其提出相關

      資料以供查核之行政行為並非毫無積極作為，其未能於11

      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實係因前述點收文

      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爭議所致，而後續原告亦依被告所

      命補正事項逐次加以補陳，依前揭說明，尚難據此即認原

      告有何故意規避、妨礙或拒絕食安法所定查核之行為。被

      告於111年3月29日即以原告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其

      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

      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為由，認定其違反食安

      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並予裁處100萬罰鍰，即屬可議。

　 4、被告固抗辯：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因貯存達7,

      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

      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

      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被告有必

      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

      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

      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

      日17時前提供資料；被告已予2日讓其整理繳交資料，其

      無正當延遲理由；且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

      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

      程序行為之代理人，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

      序行為，被告自得依法拒絕；原告遲至111年3月30日始補

      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且被告近日清查發覺原告

      完全未提供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僅檢具其他

      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

      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云云。然按

      傳達本人意思表示之使者與代本人為表示意思之代理人性

      質顯有不同，使者為傳達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送達

      書信電報，在性質上為傳達機關；或表示本人已決定之意

      思表示，如代為傳言或實施行為，在性質上為表示機關，

      其僅為本人手足之延長，自無提出代理委任書狀之必要。

      觀諸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

      係以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名義提出，堪認宋瑞政律師或其

      助理所為僅屬代為撰狀並代為遞交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

      件，依前揭說明，其係傳達或表示原告已決定之意思表示

      ，性質上僅為原告手足之延長，其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將

      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自無提出

      行政程序行為代理人委任書狀之必要，被告並不能以其未

      具代理人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

      據此原告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

      即難歸責原告。再觀諸原告所提出前揭各機構契約書內容

      ，堪認原告係為各機構提供團膳服務之業者，在各機構廚

      房內烹煮食材提供機構內成員膳食，並非以銷售食材為業

      ，且其陳報書已表明系爭逾期白米均為仁愛之家向來提供

      該公司自由使用之救助米，故原告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

      、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而無白米進貨單及出貨資料，難

      認悖於常情；況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晚間向至被告陳述意

      見時已陳明其所承攬團膳之各機構名稱，被告為免危害影

      響擴大亦得無待原告陳報相關文件即逕行採取相應防免措

      施，且被告如急於釐清逾期食材流向及其供應對象，更無

      由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原告委請律師事務所人員將前揭陳

      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以前揭程序爭議理

      由拒絕收件，反而延宕調查期程。從而，被告上開抗辯仍

      不足作為不利於原告認定之佐憑，自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證據尚遽難認被告據以裁罰原告之行為該

    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

    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構成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

    該條款為由作成原處分裁處罰鍰100萬元，即非適法；訴願

    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

    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必要，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41號
民國112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達臻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足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  律師
            曾嘉雯  律師
            陳亮妤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邱郁芸            
            陳佳純            
            王春雅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5403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巷00號營業場所稽查，分別在包廂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1月6日140包、效期111年3月13日90包、未標示日期28包）共計258包；在廚房查獲「佛跳牆」（效期110年2月22日）1盒、「木鱉果汁」（效期110年12月12日）1包、「黑胡椒里肌豬排」（效期110年4月12日）1包、「桂冠花生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2月7日）1盒、「桂冠芝麻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0月19日）1盒、「辻利抹茶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9月6日）1盒、「牛奶糖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1月2日）1盒、「翡翠」（效期111年1月21日1包、效期110年10月15日2包）共計3包、「遠東乳人造奶油」（效期110年11月24日）1盒（剩餘50公克)等已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同日被告另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00號承攬機構場所稽查，在其廚房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3月13日）24袋。前揭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共計10項總重量7,624.5公斤（下稱系爭逾期食品）。
（二）被告認原告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有迅速調查釐清之必要，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原告派員向被告陳述意見時，請原告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等8項相關資料，原告表示相關資料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予被告。惟被告認原告屆時並未送達相關資料而有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情事，乃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於同年月29日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因被告承辦人未依約聯繫致未能遵期提出文件，不符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違章行為，被告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⑴食安法第1條已揭櫫制訂目的在於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以維護國民健康，因此現行法第47條第11款及第12款規定對不能或不願提供不符合該法規定物品之來源者課處罰鍰，即在課予販售不符合規定物品之業者確實提供產品來源或交易證明之義務，俾利主管機關進行後續之源頭追蹤，防止不合格產品之產製者繼續產製販售，危害消費者飲食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⑵行政程序法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應作成行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根據。行政罰法第44條、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對人民為行政罰時，除盡調查義務，尚應於行政罰裁處書明確記載行為人違法事實而不可僅概括記錄。
　  ⑶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21時許通知原告至被告機關陳述意見，當時證人宋瑞政以律師身分陪同原告在場，並在陳述意見書「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文件，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證人宋瑞政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111年3月28日（星期一），著手與證人宋瑞政積極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因原告應陳報資料龐多，原告即使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故請證人宋瑞政詢問被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致原告僅能以費時方式複印並陳報資料。
　  ⑷111年3月28日下午，證人宋瑞政請其助理將原告應陳報資料整理如陳報狀及其所附證物（下稱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惟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所提出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表示：原告既於指定時點前提出系爭陳報文件，依一般行政機關收受文件程序，機關並無拒絕收件之權利，縱有確認文件必要，亦屬被告後續審核、補件問題，然被告仍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故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一事，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事務所。
　  ⑸原告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21時許，積極聯絡被告並詢問當日如何交付陳報資料，被告承辦人劉錦燕（即本件主要承辦人）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由原告親自將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並協助釐清陳報資料內容，李玉秋亦向劉錦燕表示：其等自高雄楠梓出發，須先至證人宋瑞政位在前金區之事務所領取下午遭被告拒收而由證人宋瑞政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所需交通時間，等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此有李玉秋及劉錦燕通話錄音及其譯文可證。豈料，被告之後未再接聽原告電話，致當日未能如期交付系爭陳報文件。
　  ⑹被告在一般人休息時間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且僅給予原告極為短暫時間準備陳報資料。原告於陳述意見後即積極與證人宋瑞政聯繫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又擔心複印正本資料過於費時致遲誤被告指定陳報時間，故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然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原告於被告指定時點前，委請證人宋瑞政及其助理為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又遭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或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等違背公務機關通常收件流程事由拒絕收受文件；嗣因被告拒收證人提出文件，由被告另行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親自將文件送至被告機關，詎被告於上開時點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文件。從而，原告於短促時間內已竭力配合被告並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惟被告未曾告知原告須親自到場核對文件方可認完成送件，且被告既於陳述意見日允許證人宋瑞政以原告代理人身分在場陳述意見，然在證人宋瑞政為原告遵期提出文件時，反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文件；嗣在被告另行指定陳報文件時點時，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均足證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原告無法於指定時點交付文件，此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情形，顯不相符。
　  ⑺被告固抗辯原告未提供本件所涉逾期白米進貨單據，違反協力義務情節重大，其裁處100萬元罰鍰未違反比例原則。然由證人宋瑞政證述及陳報狀可知，系爭逾期白米為仁愛之家所提供，並非由原告進貨而無留存相關進貨資料，故原告載明此部分資料應由被告依職權函詢相關單位以釐清白米來源，然被告疏查上情，遽認原告未提供白米進貨資料而有故意規避配合被告調查行為，其認定顯有違誤。再者，原告隔日即將所需文件陳報予被告，益徵原告並無該款違法行為，被告未調查上情，亦未具體詳載其裁罰理由，原處分有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2、縱認原告有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被告未審酌個案違法情節輕微，逕裁處罰鍰100萬元，顯屬裁量濫用、悖於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⑴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又主管機關於裁處時，固有其裁量之權限，然就不同之違法事實裁處罰鍰，若未分辨其不同情節，不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旨意，其裁量權行使即出於恣意而屬裁量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法。換言之，立法機關制定罰鍰額度之上下限，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者，行政機關固得於該罰鍰上下限內選擇適當之額度，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量立法授權目的為之，否則縱其裁處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上限額度，亦損及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公務員行使裁量權時，應在法令規範之範圍內選擇適當方式為之，而不得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倘作成行政處分時超過法令所允許之範圍，或於相同事實基礎下不為相同處理，與平等原則有違，均係裁量逾越。被告認定原告構成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行為而有處以3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之裁量權限，惟其依此裁量規定，應審酌個案情節，受法律授權意旨及一般法律原則等制約，非得恣意擅為。
　  ⑵原告縱有延宕提出資料而屬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於111年3月28日約定繳交文件期日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繳交不能，且原告隔日即完成送件，難認原告有故意妨礙被告調查之行為。原告縱有部分文件不及陳繳，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考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違反行為，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間，則被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即裁處100萬元之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即屬違法而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第1項規定，被課予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件之作為義務。衛生福利部107年9月27日公告「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要求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5年，其立法目的係為確實掌握產品上游供應商，規範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存產品來源文件，此為原告無可迴避之食品業者責任。而食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復要求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主管機關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被告具調閱原告資訊之權限，其應隨時配合提供。
　 2、原告平日既以供應公司行號、社福機構、學校等團體集體膳食為常業，多數合作關係達數年以上，與前開機構亦簽訂採購契約約定食材之來源應符合食安法規範，掌握食材來源或相關佐證文件理應清楚明瞭且完整，相較一般小型食品業者對消費者產生之影響，有更高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含驗收紀錄）、進貨食材廠商、近一年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等資料。被告已配合原告給予2日（含假日）讓原告充分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之理由。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未考量消費大眾飲食衛生及其製售層面廣大，未及時將相關資料提供，反將無法如期繳交文件之責任歸咎於被告，嚴重延誤被告後續行政調查。其雖於隔日繳交文件，然其提供之資料仍有闕漏，經被告檢視後發文請原告再為補充，至111年3月30日初步補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原告難辭其咎。近日再度清查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原告完全未提供，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之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
　 3、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證人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人：
　  ⑴從證人宋瑞政之證述暨其與原告員工李玉秋通訊對話紀錄，僅可得悉證人宋瑞政確有提供原告法律諮詢及協助撰擬文書之服務，未見提及「委任」相關事宜。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上證人宋瑞政陪同顏榮利至被告機關陳述意見，係以原告公司代理人顏榮利之「代理人輔佐人」身分出席簽名。截至111年3月28日，被告並未接獲原告提出除書面委任顏榮利以外，書面委任其他人辦理本案行政程序之文書，此經證人證述：「111年3月28日我沒有攜帶委任書，直到衛生局視察提出我沒有委任書這件事情之後，我就沒有再發言了。……」「……我們在3月28日沒有向貴局另行提出委任書面。」可知原告至111年3月28日，僅書面委任顏榮利有權代為處理原告與本案陳述意見事宜。
　  ⑵本案起於原告有無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之行政調查，被告職權開啟行政程序後，依法請原告提出與本案相關之必要文件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20條第2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得為行政程序行為者僅有原告之法定代表人林足及正式受委任提出委託書之自然人顏榮利，證人宋瑞政自始僅具行政程序法第31條之輔佐人資格，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雖證人宋瑞政稱：「……我當時認為是單純地先遞狀進去，資料缺少就等後面隨時好了再隨時補呈，……，我覺得與一般承辦行政訴訟事件或訴願書或行政機關文件只是送文進去，沒有拒收權利……」惟依行政程序法第3條規定，證人宋瑞政所稱司法機關訴訟事件，非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而訴願案件另有訴願法之流程規範，亦不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被告依食安法請原告提出證據資料所為行政調查，屬行政程序法涵攝適用範圍，證人宋瑞政之理解與法規範不符。
　  ⑶有關行政程序行為，當事人對行政機關進行意思表示或其他事實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37條、第40條、第49條規範意旨，具備法律效力之作法，限於當事人本身、當事人書面委任之代理人親自向行政機關辦理或掛號郵寄送達資訊之方式，其他未經行政機關許可之便宜措施，不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自得依法拒絕。基此，亦無原告所稱被告應事先告知原告或證人宋瑞政須親自到場逐一核對所繳文件才算完成收件等應行法定步驟流程。
　  ⑷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繳交相關必要食品資訊，未於該期日見到原告代表人或原告代理人顏榮利遞交證據，僅有非受委任、亦未出具委任書之證人宋瑞政律師及其助理林貽鑫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被告下班時間以原告名義向被告表示欲履行原告之法定義務行政行為，被告尚難准其所請。
　 4、關於原告主張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其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交付文件，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情形不符乙節：
　  ⑴原告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等情。此為行政機關之合法流程，收受當事人之文件證據後，除非法有明文應予歸還當事人，否則即歸屬行政機關之內部文件。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如有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需求，再向被告依法調取；於法並無原告給予正本得再自行向行政機關抽換之作法。被告於111年3月25日行政調查時，原告自行承諾於111年3月28日陳報資料，提供食品進出貨單據、相關原料來源文件，同屬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及第41條第1項第2款所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自應依其承諾之時限提交相關資訊，並無延遲之正當事由。
　  ⑵原告主張111年3月28日20時，被告承辦人劉錦燕聯繫原告之會計李玉秋，告知原告應於當日21時前送件，請李玉秋等待回報主管後回電，惟劉錦燕未依約回覆等語。被告已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載明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送交被告指定之文件，並未因此更改異動指定時段。承辦人劉錦燕111年3月28日電話所言延後繳交資料等詞，尚未經被告首長授權，亦未經批准，此點從原告提供之錄音譯文：「……（劉）……妳那麼久我們長官沒辦法……我跟我長官講……我撥電話，你們老闆都不接。……我來請示一下長官……」可證。原告111年3月28日17時前未提供完整文件，已違反應盡協力義務，原告主張無足採憑。
　 5、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00萬元始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⑴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本案屬社會矚目案件，甚至牽涉公辦民營機構（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社會局仁愛之家、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等）採購合約，調查過程有其時效限制，被告難以料想原告延宕調查期程，相關逾期食品是否仍對外輸送供應或造成證據之滅失，且供應對象為受扶助之老人及孩童，無拒絕食用能力，產品流向正確掌握對民生食品安全保障之重要性及所生危險程度，原告違反本件協力義務之嚴重性、應受責難程度甚高，非一般食品違規案件影響力可及，非裁處罰鍰100萬元不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⑵原告主張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以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所涉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之行為，於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之間，被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裁處100萬元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等詞。各縣市政府為各別獨立之公法人，於不違反法律規定前提，具有行政裁量權，得自行訂定適切之統一裁罰基準，作為案件裁處參考依據，惟此係地方自治權限範疇，其效力無法拘束其他非轄管之縣市政府。況原告提供之臺北市及屏東縣政府關於食安法之統一裁罰基準，備註均記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可知實際對於各類個案裁罰金額，仍應審酌個案發生之情節，由主管機關給予適當之裁罰評價，方謂依法行政。原告違犯情節造成之影響，其品項、數量、供應對象人數、所獲營利，波及社會層面甚廣，檢調機關亦追查中，難認輕微違法情節，其所述不足採憑。
　　⑶對於食品業者之健全管理、監督攸關民眾身體健康等法益，具有公益性質，自與一般行為有別，食安法旨在保障不特定多數人身體、健康權益，其規範乃立法者基於國民健康此重大公共利益之維護出發，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原告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違規事證明確，本案處以100萬元罰鍰，已兼顧法、理、情及行政目的達成。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行為是否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
 (二）被告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100萬元罰鍰，有無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1年3月25日簡式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3頁)、現場違規產品封存一覽表(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訴願卷第79頁)、現場照片(見訴願卷第80頁至第83頁)、111年3月25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7頁至第78頁)、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5頁、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111年3月29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79頁；下稱111年3月29日函)、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9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食安法
　　⑴第1條：「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9條第1項：「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⑶第15條第1項第8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八、逾有效日期。……」
　　⑷第41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⑸第42條：「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⑹第47條第11款、第1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2、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2條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項)主管機關對食品業之查核事項，範圍如下：一、食品業者之基本資料。二、實施自主管理之相關資料。三、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置。四、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情形。五、執行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情形。六、執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情形。七、執行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之情形。八、執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情形。九、執行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之情形。十、執行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理辦法之情形。十一、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第2項)前項第9款之查核應會同工業主管機關為之。」
　　⑶第4條：「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查核範圍如下：一、有關本法第15條至第18條、第20條第2項至第4項、第21條之食品衛生管理規定事項。二、有關本法第22條至第29條之食品標示及廣告規定事項。三、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
　　⑷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第2項)主管機關因查核、檢驗之必要，得將前項資料或紀錄原件或複製件，予以扣留。……」
（三）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原告行為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被告依該條款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100萬元，難認適法：
　 1、按食安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此觀該法第1條即明。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衛生福利部依食安法第42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準此，食品業者對於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負有保存及提供主管機關查核之義務。
　 2、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第12款分別對於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及「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設有罰則，俾使主管機關得以即時調查追蹤產源，防止不合法產品持續流通市面，危害食品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其中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係指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稽查時所為查核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及查核前揭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3條、第4條所定事項；抽樣檢驗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查扣或封存不符合該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等行為。而同條第12款所稱「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行為，係指食品業者對食安法規定應提供予主管機關查核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拒不提供主管機關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而言。前後對照以觀，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查核」係上位概念；而該條第12款所定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本屬「規避查核」之具體行為態樣。立法者於102年修正食安法時考量業者拒不提供依該法規定應提供資料行為本質之特殊性及所危害之法益，始將該具體行為態樣於食安法第47條第12款特別明文列舉，以作為裁處依據。倘食品業者於主管機關人員稽查時縱未能即時提供完全資料，然其並無藉故不讓主管機關人員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之情事，事後亦無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進行查核，其是否仍該當於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則應依具體個案情狀認定。
　 3、被告於111年3月29日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100萬元罰鍰，其裁處書事實欄記載「（一）受裁處人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經本局111年3月25日查獲涉貯存及製售合約單位逾期食品，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二）上述事實經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委託實際負責人顏榮利111年3月26日至本局陳述意見，表示案內相關資料會配合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送達本局並紀錄在卷；惟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見到相關資料送達，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處如主旨。」其裁處理由欄記載：「（二）本案經本局查獲食材逾有效期限，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並有進行後續食材來源查核釐清必要，受裁處人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本局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爰依同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罰如主旨」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即明，足見被告係認定原告於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將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送達被告機關，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之違章行為。惟查：
　　⑴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前往爭訟概要欄所載處所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原告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原告公司係由代表人林足委任該公司專案經理顏榮利為代理人出席，並由宋瑞政律師陪同，宋瑞政律師在被告陳述意見紀錄表之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等情，有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及委託書（見訴願卷第76頁）附卷可稽。觀諸該陳述意見紀錄表記載，原告當時表示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各機構契約書、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出貨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等。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宋瑞政律師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等情，業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2頁至第286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17頁）附卷可佐。
　　⑵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請其助理將陳報書狀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後，因被告人員點收系爭陳報文件費時甚久，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向被告人員表示：依一般收文程序，機關並無拒收權利，因被告很急，其只是送件要被告先收下，縱有文件缺漏亦屬後續補件問題，為何要其助理費時跟被告人員確認，然因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律師事務所等情，亦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4頁至第285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308頁至第315頁）附卷可佐。
　　⑶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3分至20時5分間，與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聯絡詢問並約定當晚由原告趕赴被告機關遞交系爭陳報文件事宜，並向劉錦燕表示：除其手上已執有之尚未影印正本資料，其另需自高雄楠梓出發至位在前金區之律師事務所領取該日下午遭被告拒收而由宋瑞政律師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所需交通時間，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等情，此有李玉秋與劉錦燕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在卷可稽。而原告公司代表人之代理人顏榮利於當日20時35分至20時39分間再撥打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電話欲聯絡時，被告即未再接聽電話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4頁）在卷可憑。堪認原告主張其應陳報資料甚多，原告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經證人宋瑞政電話詢問被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原告僅能繼續複印陳報資料，後經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為原告遞交陳報文件時，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等情，並非憑空杜撰，應係可採。
　　⑷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向被告提出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該陳報書就陳報事項載明：（一）「各機構契約書」部分詳如附件1所示；（二）「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部分：經查此部分文件陳報人並無留存，請被告依職權發文逕向各機構調閱，（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三）「進貨資料（1年份）、廠商資料與出貨紀錄」部分：1.進貨資料詳如附件2所示（旁邊手寫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印文）；2.廠商資料於進貨資料上皆有記載廠商名稱；3.由於陳報人係主要於各機構廚房進行烹煮並專門為機構內成員提供膳食……故無出貨紀錄；（四）「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部分詳如附件3所示（旁邊手寫廚師共7位、廚師及廚工名單名冊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五）「員工督導紀錄」部分詳如附件4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六）「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部分如附件5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下稱仁愛之家）救助米來源、台電高雄訓練所查獲逾期白米說明」部分……（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證物名稱及件數則記載：附件1：各機構契約書（旁邊手寫「缺」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契約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2：進貨資料（旁邊手寫「3/29已補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3：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4：員工督導紀錄（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5：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末頁則有手寫被告食品科已收件如前，簽收者及111.3.29 at 13:50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在卷可稽，足見原告於111年3月29日向被告遞交該陳報書並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而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乃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其與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及廚師、廚工名單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等資料，有被告111年3月29日函(見本院卷第79頁)附卷可憑。而原告則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110年11月25日採購案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3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110年11月26日111年度家民伙食委外經營辦理勞務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80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燕巢家園111年2月9日團膳契約書暨檢附衛生管理自主檢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94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110年12月13日高雄訓練中心111年度餐廳膳食勞務工作採購契約暨檢附同意書、切結書及廚房人員名單(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219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0年7月26日學生餐廳自助餐區委託經營合約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221頁至第235頁)在卷可考。
　　⑸綜觀前情，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向被告陳述意見後，確已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繼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由宋瑞政律師派其助理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惟因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問題發生爭議，被告人員以宋瑞政律師未具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獲悉前情後，電話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顏榮利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其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完成遞交系爭陳報文件；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即向被告提出前揭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原告即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堪認原告對於被告命其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之行政行為並非毫無積極作為，其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實係因前述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爭議所致，而後續原告亦依被告所命補正事項逐次加以補陳，依前揭說明，尚難據此即認原告有何故意規避、妨礙或拒絕食安法所定查核之行為。被告於111年3月29日即以原告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為由，認定其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並予裁處100萬罰鍰，即屬可議。
　 4、被告固抗辯：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被告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資料；被告已予2日讓其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理由；且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人，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被告自得依法拒絕；原告遲至111年3月30日始補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且被告近日清查發覺原告完全未提供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云云。然按傳達本人意思表示之使者與代本人為表示意思之代理人性質顯有不同，使者為傳達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送達書信電報，在性質上為傳達機關；或表示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代為傳言或實施行為，在性質上為表示機關，其僅為本人手足之延長，自無提出代理委任書狀之必要。觀諸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係以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名義提出，堪認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所為僅屬代為撰狀並代為遞交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依前揭說明，其係傳達或表示原告已決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僅為原告手足之延長，其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自無提出行政程序行為代理人委任書狀之必要，被告並不能以其未具代理人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據此原告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即難歸責原告。再觀諸原告所提出前揭各機構契約書內容，堪認原告係為各機構提供團膳服務之業者，在各機構廚房內烹煮食材提供機構內成員膳食，並非以銷售食材為業，且其陳報書已表明系爭逾期白米均為仁愛之家向來提供該公司自由使用之救助米，故原告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而無白米進貨單及出貨資料，難認悖於常情；況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晚間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已陳明其所承攬團膳之各機構名稱，被告為免危害影響擴大亦得無待原告陳報相關文件即逕行採取相應防免措施，且被告如急於釐清逾期食材流向及其供應對象，更無由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原告委請律師事務所人員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以前揭程序爭議理由拒絕收件，反而延宕調查期程。從而，被告上開抗辯仍不足作為不利於原告認定之佐憑，自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證據尚遽難認被告據以裁罰原告之行為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構成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該條款為由作成原處分裁處罰鍰100萬元，即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必要，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  幸  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341號

民國112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達臻國際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足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  律師

            曾嘉雯  律師

            陳亮妤  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志中            

訴訟代理人  邱郁芸            

            陳佳純            

            王春雅            

上列當事人間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1305403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一）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巷00號營業場所稽查，分別在包廂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1月6日140包、效期111年3月13日90包、未標示日期28包）共計258包；在廚房查獲「佛跳牆」（效期110年2月22日）1盒、「木鱉果汁」（效期110年12月12日）1包、「黑胡椒里肌豬排」（效期110年4月12日）1包、「桂冠花生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2月7日）1盒、「桂冠芝麻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0月19日）1盒、「辻利抹茶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9月6日）1盒、「牛奶糖包餡小湯圓」（效期110年11月2日）1盒、「翡翠」（效期111年1月21日1包、效期110年10月15日2包）共計3包、「遠東乳人造奶油」（效期110年11月24日）1盒（剩餘50公克)等已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同日被告另派員至原告位在○○市○○區○○路00號承攬機構場所稽查，在其廚房查獲「白米（30公斤裝）」（效期111年3月13日）24袋。前揭逾有效日期之食品共計10項總重量7,624.5公斤（下稱系爭逾期食品）。

（二）被告認原告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有迅速調查釐清之必要，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原告派員向被告陳述意見時，請原告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等8項相關資料，原告表示相關資料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予被告。惟被告認原告屆時並未送達相關資料而有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情事，乃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於同年月29日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行政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因被告承辦人未依約聯繫致未能遵期提出文件，不符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違章行為，被告未盡調查義務所為原處分，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⑴食安法第1條已揭櫫制訂目的在於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以維護國民健康，因此現行法第47條第11款及第12款規定對不能或不願提供不符合該法規定物品之來源者課處罰鍰，即在課予販售不符合規定物品之業者確實提供產品來源或交易證明之義務，俾利主管機關進行後續之源頭追蹤，防止不合格產品之產製者繼續產製販售，危害消費者飲食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

　  ⑵行政程序法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機關依法應作成行政處分者，除有法規之依據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須一律注意，並斟酌當事人及相關人員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以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根據。行政罰法第44條、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對人民為行政罰時，除盡調查義務，尚應於行政罰裁處書明確記載行為人違法事實而不可僅概括記錄。

　  ⑶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21時許通知原告至被告機關陳述意見，當時證人宋瑞政以律師身分陪同原告在場，並在陳述意見書「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文件，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證人宋瑞政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111年3月28日（星期一），著手與證人宋瑞政積極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因原告應陳報資料龐多，原告即使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故請證人宋瑞政詢問被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致原告僅能以費時方式複印並陳報資料。

　  ⑷111年3月28日下午，證人宋瑞政請其助理將原告應陳報資料整理如陳報狀及其所附證物（下稱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惟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所提出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表示：原告既於指定時點前提出系爭陳報文件，依一般行政機關收受文件程序，機關並無拒絕收件之權利，縱有確認文件必要，亦屬被告後續審核、補件問題，然被告仍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故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一事，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事務所。

　  ⑸原告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21時許，積極聯絡被告並詢問當日如何交付陳報資料，被告承辦人劉錦燕（即本件主要承辦人）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由原告親自將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並協助釐清陳報資料內容，李玉秋亦向劉錦燕表示：其等自高雄楠梓出發，須先至證人宋瑞政位在前金區之事務所領取下午遭被告拒收而由證人宋瑞政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所需交通時間，等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此有李玉秋及劉錦燕通話錄音及其譯文可證。豈料，被告之後未再接聽原告電話，致當日未能如期交付系爭陳報文件。

　  ⑹被告在一般人休息時間通知原告陳述意見，且僅給予原告極為短暫時間準備陳報資料。原告於陳述意見後即積極與證人宋瑞政聯繫準備相關陳報資料，又擔心複印正本資料過於費時致遲誤被告指定陳報時間，故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然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原告於被告指定時點前，委請證人宋瑞政及其助理為原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又遭被告以原告未親自到場確認文件內容，或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等違背公務機關通常收件流程事由拒絕收受文件；嗣因被告拒收證人提出文件，由被告另行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21時前親自將文件送至被告機關，詎被告於上開時點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文件。從而，原告於短促時間內已竭力配合被告並提出系爭陳報文件，惟被告未曾告知原告須親自到場核對文件方可認完成送件，且被告既於陳述意見日允許證人宋瑞政以原告代理人身分在場陳述意見，然在證人宋瑞政為原告遵期提出文件時，反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文件；嗣在被告另行指定陳報文件時點時，又不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遵期提出系爭陳報文件，均足證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原告無法於指定時點交付文件，此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情形，顯不相符。

　  ⑺被告固抗辯原告未提供本件所涉逾期白米進貨單據，違反協力義務情節重大，其裁處100萬元罰鍰未違反比例原則。然由證人宋瑞政證述及陳報狀可知，系爭逾期白米為仁愛之家所提供，並非由原告進貨而無留存相關進貨資料，故原告載明此部分資料應由被告依職權函詢相關單位以釐清白米來源，然被告疏查上情，遽認原告未提供白米進貨資料而有故意規避配合被告調查行為，其認定顯有違誤。再者，原告隔日即將所需文件陳報予被告，益徵原告並無該款違法行為，被告未調查上情，亦未具體詳載其裁罰理由，原處分有認事用法違誤，應予撤銷。

　 2、縱認原告有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被告未審酌個案違法情節輕微，逕裁處罰鍰100萬元，顯屬裁量濫用、悖於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⑴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又主管機關於裁處時，固有其裁量之權限，然就不同之違法事實裁處罰鍰，若未分辨其不同情節，不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旨意，其裁量權行使即出於恣意而屬裁量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法。換言之，立法機關制定罰鍰額度之上下限，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者，行政機關固得於該罰鍰上下限內選擇適當之額度，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量立法授權目的為之，否則縱其裁處之罰鍰並未逾越法律規定上限額度，亦損及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公務員行使裁量權時，應在法令規範之範圍內選擇適當方式為之，而不得有逾越或濫用裁量權之情形，倘作成行政處分時超過法令所允許之範圍，或於相同事實基礎下不為相同處理，與平等原則有違，均係裁量逾越。被告認定原告構成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行為而有處以3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之裁量權限，惟其依此裁量規定，應審酌個案情節，受法律授權意旨及一般法律原則等制約，非得恣意擅為。

　  ⑵原告縱有延宕提出資料而屬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然於111年3月28日約定繳交文件期日實係可歸責於被告事由致繳交不能，且原告隔日即完成送件，難認原告有故意妨礙被告調查之行為。原告縱有部分文件不及陳繳，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考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違反行為，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間，則被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即裁處100萬元之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即屬違法而應予撤銷。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第1項規定，被課予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件之作為義務。衛生福利部107年9月27日公告「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要求食品業者應以書面或電子化方式，完整保存收貨之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憑證或經供應者簽章紀錄等文件至少5年，其立法目的係為確實掌握產品上游供應商，規範所有食品業者皆要保存產品來源文件，此為原告無可迴避之食品業者責任。而食安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復要求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主管機關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被告具調閱原告資訊之權限，其應隨時配合提供。

　 2、原告平日既以供應公司行號、社福機構、學校等團體集體膳食為常業，多數合作關係達數年以上，與前開機構亦簽訂採購契約約定食材之來源應符合食安法規範，掌握食材來源或相關佐證文件理應清楚明瞭且完整，相較一般小型食品業者對消費者產生之影響，有更高之行政法上義務。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其供膳對象合作契約（含驗收紀錄）、進貨食材廠商、近一年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等資料。被告已配合原告給予2日（含假日）讓原告充分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之理由。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未考量消費大眾飲食衛生及其製售層面廣大，未及時將相關資料提供，反將無法如期繳交文件之責任歸咎於被告，嚴重延誤被告後續行政調查。其雖於隔日繳交文件，然其提供之資料仍有闕漏，經被告檢視後發文請原告再為補充，至111年3月30日初步補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原告難辭其咎。近日再度清查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原告完全未提供，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之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

　 3、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證人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人：

　  ⑴從證人宋瑞政之證述暨其與原告員工李玉秋通訊對話紀錄，僅可得悉證人宋瑞政確有提供原告法律諮詢及協助撰擬文書之服務，未見提及「委任」相關事宜。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上證人宋瑞政陪同顏榮利至被告機關陳述意見，係以原告公司代理人顏榮利之「代理人輔佐人」身分出席簽名。截至111年3月28日，被告並未接獲原告提出除書面委任顏榮利以外，書面委任其他人辦理本案行政程序之文書，此經證人證述：「111年3月28日我沒有攜帶委任書，直到衛生局視察提出我沒有委任書這件事情之後，我就沒有再發言了。……」「……我們在3月28日沒有向貴局另行提出委任書面。」可知原告至111年3月28日，僅書面委任顏榮利有權代為處理原告與本案陳述意見事宜。

　  ⑵本案起於原告有無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之行政調查，被告職權開啟行政程序後，依法請原告提出與本案相關之必要文件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20條第2款、第24條第1項規定，得為行政程序行為者僅有原告之法定代表人林足及正式受委任提出委託書之自然人顏榮利，證人宋瑞政自始僅具行政程序法第31條之輔佐人資格，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雖證人宋瑞政稱：「……我當時認為是單純地先遞狀進去，資料缺少就等後面隨時好了再隨時補呈，……，我覺得與一般承辦行政訴訟事件或訴願書或行政機關文件只是送文進去，沒有拒收權利……」惟依行政程序法第3條規定，證人宋瑞政所稱司法機關訴訟事件，非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而訴願案件另有訴願法之流程規範，亦不屬行政程序法適用範疇。被告依食安法請原告提出證據資料所為行政調查，屬行政程序法涵攝適用範圍，證人宋瑞政之理解與法規範不符。

　  ⑶有關行政程序行為，當事人對行政機關進行意思表示或其他事實行為，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第37條、第40條、第49條規範意旨，具備法律效力之作法，限於當事人本身、當事人書面委任之代理人親自向行政機關辦理或掛號郵寄送達資訊之方式，其他未經行政機關許可之便宜措施，不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行政機關自得依法拒絕。基此，亦無原告所稱被告應事先告知原告或證人宋瑞政須親自到場逐一核對所繳文件才算完成收件等應行法定步驟流程。

　  ⑷被告指定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繳交相關必要食品資訊，未於該期日見到原告代表人或原告代理人顏榮利遞交證據，僅有非受委任、亦未出具委任書之證人宋瑞政律師及其助理林貽鑫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被告下班時間以原告名義向被告表示欲履行原告之法定義務行政行為，被告尚難准其所請。

　 4、關於原告主張本件係因可歸責被告事由致其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交付文件，與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裁處行為人以不願或不能提供食品來源而妨礙主管機關查核食品來源之違法情形不符乙節：

　  ⑴原告詢問被告可否先交付文件正本，被告表示收受後不會發還正本文件而拒絕原告提出陳報方式等情。此為行政機關之合法流程，收受當事人之文件證據後，除非法有明文應予歸還當事人，否則即歸屬行政機關之內部文件。依行政程序法第46條規定，當事人如有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之需求，再向被告依法調取；於法並無原告給予正本得再自行向行政機關抽換之作法。被告於111年3月25日行政調查時，原告自行承諾於111年3月28日陳報資料，提供食品進出貨單據、相關原料來源文件，同屬原告依食安法第9條及第41條第1項第2款所應盡之法定義務，原告自應依其承諾之時限提交相關資訊，並無延遲之正當事由。

　  ⑵原告主張111年3月28日20時，被告承辦人劉錦燕聯繫原告之會計李玉秋，告知原告應於當日21時前送件，請李玉秋等待回報主管後回電，惟劉錦燕未依約回覆等語。被告已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載明原告應於111年3月28日17時送交被告指定之文件，並未因此更改異動指定時段。承辦人劉錦燕111年3月28日電話所言延後繳交資料等詞，尚未經被告首長授權，亦未經批准，此點從原告提供之錄音譯文：「……（劉）……妳那麼久我們長官沒辦法……我跟我長官講……我撥電話，你們老闆都不接。……我來請示一下長官……」可證。原告111年3月28日17時前未提供完整文件，已違反應盡協力義務，原告主張無足採憑。

　 5、被告裁處原告罰鍰100萬元始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⑴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審酌本案屬社會矚目案件，甚至牽涉公辦民營機構（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社會局仁愛之家、社會局無障礙之家等）採購合約，調查過程有其時效限制，被告難以料想原告延宕調查期程，相關逾期食品是否仍對外輸送供應或造成證據之滅失，且供應對象為受扶助之老人及孩童，無拒絕食用能力，產品流向正確掌握對民生食品安全保障之重要性及所生危險程度，原告違反本件協力義務之嚴重性、應受責難程度甚高，非一般食品違規案件影響力可及，非裁處罰鍰100萬元不足以達成食安法之管制目的，並未違反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⑵原告主張其違法情節尚屬輕微，參以其他縣市裁量基準表，就原告第1次所涉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之行為，於其他縣市之裁罰金額約在3萬元至60萬元之間，被告未衡酌原告初犯且應受責難程度輕微，裁處100萬元高額罰鍰，顯然裁量逾越等詞。各縣市政府為各別獨立之公法人，於不違反法律規定前提，具有行政裁量權，得自行訂定適切之統一裁罰基準，作為案件裁處參考依據，惟此係地方自治權限範疇，其效力無法拘束其他非轄管之縣市政府。況原告提供之臺北市及屏東縣政府關於食安法之統一裁罰基準，備註均記載：「情節重大者，視具體個案裁處罰鍰，不受前開裁處金額限制，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可知實際對於各類個案裁罰金額，仍應審酌個案發生之情節，由主管機關給予適當之裁罰評價，方謂依法行政。原告違犯情節造成之影響，其品項、數量、供應對象人數、所獲營利，波及社會層面甚廣，檢調機關亦追查中，難認輕微違法情節，其所述不足採憑。

　　⑶對於食品業者之健全管理、監督攸關民眾身體健康等法益，具有公益性質，自與一般行為有別，食安法旨在保障不特定多數人身體、健康權益，其規範乃立法者基於國民健康此重大公共利益之維護出發，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原告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違規事證明確，本案處以100萬元罰鍰，已兼顧法、理、情及行政目的達成。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行為是否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

 (二）被告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100萬元罰鍰，有無違反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形？

五、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業經兩造陳明在卷，並有被告111年3月25日簡式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33頁)、現場違規產品封存一覽表(見本院卷第135頁至第136頁、訴願卷第79頁)、現場照片(見訴願卷第80頁至第83頁)、111年3月25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7頁至第78頁)、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訴願卷第75頁、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111年3月29日高市衛食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79頁；下稱111年3月29日函)、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及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109頁至第119頁）等附卷可稽，自堪認定。

（二）應適用之法令：

　 1、食安法

　　⑴第1條：「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⑵第9條第1項：「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

　　⑶第15條第1項第8款：「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八、逾有效日期。……」

　　⑷第41條第1項第1款至第4款：「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⑸第42條：「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⑹第47條第11款、第1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1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十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十二、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2、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

　　⑴第1條：「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42條規定訂定之。」

　　⑵第3條：「(第1項)主管機關對食品業之查核事項，範圍如下：一、食品業者之基本資料。二、實施自主管理之相關資料。三、衛生管理人員及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置。四、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情形。五、執行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情形。六、執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情形。七、執行食品業者登錄辦法之情形。八、執行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之情形。九、執行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之情形。十、執行公共飲食場所衛生管理辦法之情形。十一、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第2項)前項第9款之查核應會同工業主管機關為之。」

　　⑶第4條：「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查核範圍如下：一、有關本法第15條至第18條、第20條第2項至第4項、第21條之食品衛生管理規定事項。二、有關本法第22條至第29條之食品標示及廣告規定事項。三、其他依本法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查核之事項。」

　　⑷第8條第1項、第2項：「(第1項)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第2項)主管機關因查核、檢驗之必要，得將前項資料或紀錄原件或複製件，予以扣留。……」

（三）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原告行為該當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被告依該條款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100萬元，難認適法：

　 1、按食安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此觀該法第1條即明。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件。」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衛生福利部依食安法第42條規定授權訂定之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業者出示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供查閱。」準此，食品業者對於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負有保存及提供主管機關查核之義務。

　 2、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第12款分別對於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及「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設有罰則，俾使主管機關得以即時調查追蹤產源，防止不合法產品持續流通市面，危害食品安全，以達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其中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行為，係指食品業者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稽查時所為查核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之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以及查核前揭食品查核檢驗管制措施辦法第3條、第4條所定事項；抽樣檢驗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查扣或封存不符合該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等行為。而同條第12款所稱「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行為，係指食品業者對食安法規定應提供予主管機關查核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相關文書、表單、單據等書面資料或電磁紀錄，拒不提供主管機關查核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而言。前後對照以觀，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查核」係上位概念；而該條第12款所定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本屬「規避查核」之具體行為態樣。立法者於102年修正食安法時考量業者拒不提供依該法規定應提供資料行為本質之特殊性及所危害之法益，始將該具體行為態樣於食安法第47條第12款特別明文列舉，以作為裁處依據。倘食品業者於主管機關人員稽查時縱未能即時提供完全資料，然其並無藉故不讓主管機關人員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之情事，事後亦無拒不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予主管機關進行查核，其是否仍該當於該條第11款所稱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則應依具體個案情狀認定。

　 3、被告於111年3月29日依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100萬元罰鍰，其裁處書事實欄記載「（一）受裁處人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經本局111年3月25日查獲涉貯存及製售合約單位逾期食品，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二）上述事實經達臻國際有限公司代表人林足委託實際負責人顏榮利111年3月26日至本局陳述意見，表示案內相關資料會配合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送達本局並紀錄在卷；惟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見到相關資料送達，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處如主旨。」其裁處理由欄記載：「（二）本案經本局查獲食材逾有效期限，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並有進行後續食材來源查核釐清必要，受裁處人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本局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爰依同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裁罰如主旨」等情，此觀原處分（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即明，足見被告係認定原告於111年3月28日20時仍未將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送達被告機關，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之違章行為。惟查：

　　⑴被告於111年3月25日（星期五）前往爭訟概要欄所載處所查獲原告貯存逾期食品，後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原告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原告公司係由代表人林足委任該公司專案經理顏榮利為代理人出席，並由宋瑞政律師陪同，宋瑞政律師在被告陳述意見紀錄表之代理人輔佐人欄位簽名等情，有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及委託書（見訴願卷第76頁）附卷可稽。觀諸該陳述意見紀錄表記載，原告當時表示將於111年3月28日（星期一）17時前提供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各機構契約書、進貨單資料、員工督導紀錄、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表、出貨紀錄、宴會菜單、白米捐贈者資料等。該陳述意見程序至111年3月26日深夜結束，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於111年3月27日凌晨1點許，將應陳報資料傳送予宋瑞政律師確認，並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等情，業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2頁至第286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299頁至第317頁）附卷可佐。

　　⑵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請其助理將陳報書狀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後，因被告人員點收系爭陳報文件費時甚久，證人宋瑞政隨即趕至被告機關向被告人員表示：依一般收文程序，機關並無拒收權利，因被告很急，其只是送件要被告先收下，縱有文件缺漏亦屬後續補件問題，為何要其助理費時跟被告人員確認，然因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未具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系爭陳報文件，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18時25分以LINE向原告會計李玉秋告知被告拒收系爭陳報文件，並將系爭陳報文件帶回律師事務所等情，亦據證人宋瑞政到庭結證明確（見本院卷第284頁至第285頁），並有其與會計李玉秋聯繫LINE截圖（見本院卷第308頁至第315頁）附卷可佐。

　　⑶原告公司會計李玉秋知悉上情後於111年3月28日20時3分至20時5分間，與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聯絡詢問並約定當晚由原告趕赴被告機關遞交系爭陳報文件事宜，並向劉錦燕表示：除其手上已執有之尚未影印正本資料，其另需自高雄楠梓出發至位在前金區之律師事務所領取該日下午遭被告拒收而由宋瑞政律師帶回之系爭陳報文件，請被告考量所需交通時間，待其至被告機關送件等情，此有李玉秋與劉錦燕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3頁）在卷可稽。而原告公司代表人之代理人顏榮利於當日20時35分至20時39分間再撥打被告機關承辦人劉錦燕電話欲聯絡時，被告即未再接聽電話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通聯紀錄（見本院卷第34頁）在卷可憑。堪認原告主張其應陳報資料甚多，原告借用證人宋瑞政所屬律師事務所之所有影印機仍無法完成複印，經證人宋瑞政電話詢問被告能否先提供陳報資料正本文件，以免複印時間延誤被告指定陳報期限，然被告表示不會發還正本文件，原告僅能繼續複印陳報資料，後經證人宋瑞政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為原告遞交陳報文件時，被告人員以證人宋瑞政無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原告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提出系爭陳報文件等情，並非憑空杜撰，應係可採。

　　⑷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向被告提出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該陳報書就陳報事項載明：（一）「各機構契約書」部分詳如附件1所示；（二）「公務單位檢查資料及驗收資料」部分：經查此部分文件陳報人並無留存，請被告依職權發文逕向各機構調閱，（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三）「進貨資料（1年份）、廠商資料與出貨紀錄」部分：1.進貨資料詳如附件2所示（旁邊手寫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印文）；2.廠商資料於進貨資料上皆有記載廠商名稱；3.由於陳報人係主要於各機構廚房進行烹煮並專門為機構內成員提供膳食……故無出貨紀錄；（四）「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部分詳如附件3所示（旁邊手寫廚師共7位、廚師及廚工名單名冊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缺」且蓋「林足」之印文）；（五）「員工督導紀錄」部分詳如附件4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六）「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部分如附件5所示……（旁邊手寫「已補3/29且蓋「林足」之印文）；（七）「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下稱仁愛之家）救助米來源、台電高雄訓練所查獲逾期白米說明」部分……（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證物名稱及件數則記載：附件1：各機構契約書（旁邊手寫「缺」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契約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2：進貨資料（旁邊手寫「3/29已補110年2月-111年3月中旬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3：廚師及廚工名冊、廚師班表、勞健保、薪資、體檢表（旁邊手寫「缺」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4：員工督導紀錄（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附件5：宴會菜單（達臻美食館楠梓店）（旁邊手寫「3/29已補且蓋「林足」之印文）；該陳報書末頁則有手寫被告食品科已收件如前，簽收者及111.3.29 at 13:50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在卷可稽，足見原告於111年3月29日向被告遞交該陳報書並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而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乃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其與正修科技大學、中油後勁餐廳簽訂之承攬契約書及廚師、廚工名單及所有人員薪資及體檢表等資料，有被告111年3月29日函(見本院卷第79頁)附卷可憑。而原告則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等情，有原告111年3月30日補正資料明細(見本院卷第81頁)、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110年11月25日採購案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3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仁愛之家110年11月26日111年度家民伙食委外經營辦理勞務採購契約(見本院卷第145頁至第180頁)、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燕巢家園111年2月9日團膳契約書暨檢附衛生管理自主檢查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81頁至第194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110年12月13日高雄訓練中心111年度餐廳膳食勞務工作採購契約暨檢附同意書、切結書及廚房人員名單(見本院卷第195頁至第219頁)、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0年7月26日學生餐廳自助餐區委託經營合約書及附件(見本院卷第221頁至第235頁)在卷可考。

　　⑸綜觀前情，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星期六）晚間向被告陳述意見後，確已於111年3月27日（星期日）至同年月28日（星期一）間與宋瑞政律師相互聯繫、開會，並準備陳報書及影印相關陳報資料，繼於111年3月28日下午由宋瑞政律師派其助理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送至被告機關，惟因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問題發生爭議，被告人員以宋瑞政律師未具委任狀拒收系爭陳報文件；當晚原告公司人員獲悉前情後，電話聯繫被告人員約定趕赴被告機關遞交文件，再經顏榮利電話聯繫被告人員即未接聽其電話，致原告無法於111年3月28日向被告完成遞交系爭陳報文件；原告於翌日即111年3月29日即向被告提出前揭陳報書檢送系爭陳報文件由被告人員收件；被告認原告所陳報文件仍有缺漏，以111年3月29日函命原告於111年3月30日17時30分前補正，原告即於111年3月30日向被告提出補正資料由被告人員簽收，堪認原告對於被告命其提出相關資料以供查核之行政行為並非毫無積極作為，其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實係因前述點收文件及有無委任狀等程序爭議所致，而後續原告亦依被告所命補正事項逐次加以補陳，依前揭說明，尚難據此即認原告有何故意規避、妨礙或拒絕食安法所定查核之行為。被告於111年3月29日即以原告未按陳述時自訂時間內提供其指定之相關事證資料，未善盡供機關查核之協力義務，延宕調查時程，恐致危害進一步擴大為由，認定其違反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規定並予裁處100萬罰鍰，即屬可議。

　 4、被告固抗辯：本案屬食品安全關注事件，原告因貯存達7,000公斤以上逾期白米作為多間機構食材，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且因111年3月25日查獲時持續供餐予眾多社福機構或公司學校，為免危害影響擴大，被告有必要請原告配合儘速將相關案內資訊繳交被告，釐清逾期食材之流向及供應對象；原告依法應隨時備妥文件供查驗，其於111年3月26日陳述意見時，向被告承諾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提供資料；被告已予2日讓其整理繳交資料，其無正當延遲理由；且原告111年3月25日至同年月28日未曾依行政程序法第24條規定委任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為行政程序行為之代理人，無從代表原告從事與被告間之行政程序行為，被告自得依法拒絕；原告遲至111年3月30日始補正完畢，已延宕調查期程數日，且被告近日清查發覺原告完全未提供案內關鍵之食材「白米」進貨單，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顯見原告有意規避對本案重要證據之說明而非完全配合被告調查云云。然按傳達本人意思表示之使者與代本人為表示意思之代理人性質顯有不同，使者為傳達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送達書信電報，在性質上為傳達機關；或表示本人已決定之意思表示，如代為傳言或實施行為，在性質上為表示機關，其僅為本人手足之延長，自無提出代理委任書狀之必要。觀諸原告111年3月28日陳報書(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7頁)係以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名義提出，堪認宋瑞政律師或其助理所為僅屬代為撰狀並代為遞交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依前揭說明，其係傳達或表示原告已決定之意思表示，性質上僅為原告手足之延長，其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自無提出行政程序行為代理人委任書狀之必要，被告並不能以其未具代理人委任狀為由拒絕收受該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據此原告未能於111年3月28日17時前完成首次陳報程序，即難歸責原告。再觀諸原告所提出前揭各機構契約書內容，堪認原告係為各機構提供團膳服務之業者，在各機構廚房內烹煮食材提供機構內成員膳食，並非以銷售食材為業，且其陳報書已表明系爭逾期白米均為仁愛之家向來提供該公司自由使用之救助米，故原告僅檢具其他類食材蔬菜、水果、肉類等進貨單據而無白米進貨單及出貨資料，難認悖於常情；況原告於111年3月26日晚間向至被告陳述意見時已陳明其所承攬團膳之各機構名稱，被告為免危害影響擴大亦得無待原告陳報相關文件即逕行採取相應防免措施，且被告如急於釐清逾期食材流向及其供應對象，更無由於111年3月28日下午原告委請律師事務所人員將前揭陳報書及系爭陳報文件遞送至被告機關時以前揭程序爭議理由拒絕收件，反而延宕調查期程。從而，被告上開抗辯仍不足作為不利於原告認定之佐憑，自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依卷內證據尚遽難認被告據以裁罰原告之行為該當於食安法第47條第11款所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構成要件，被告以原告違反該條款為由作成原處分裁處罰鍰100萬元，即非適法；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從而，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並無逐一論述必要，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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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林  韋  岑

                               法官  曾  宏  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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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  幸  怡



